FAEERE CERIE S
112& & &3 % %5065
1134 & £3%3 % 12350
1134 & &35 % 86835%
> A RRERF O RBFRET

A + 0 ERIT

tr?ﬁ‘vil‘ N e ;4=
AL ‘ﬂ:\F /Mﬁl’ﬁﬁlzzi 2o SRR E A0 (1128
B F 580928 ) % if 4edein (1128 B 1 %310337% ~ %1131
1%\113&&15 EF %3335L) 0 A iideT

BRP T4t A - AT 2 B o B e tit A - AT 27 o BT T
WRZEY > BRI ML TR~ J A4 JRF R MATE
TR HAPTEE P o
= % F
- S EPITRABRESR O TFLELREERES
%?’#*%Eﬁ%@“ﬁ%’?ﬁﬁlmfﬁﬁ@&éﬁ
%Pﬁﬁﬁ%ngwﬁr,uJéé TH B R Py TR
dURE 2 18 0 AR TR Pdg o T AL R R 2 R Y LR TR
SN AT AP v B IR - - fﬁ*ﬂg;]?ﬁ]jh,iiAﬁgdvEr )
mAARETE IR 2tk B RE R I 2 0§
ﬁﬁéﬁﬁﬁﬁﬁﬁ*iiﬁﬁikgﬂaéangiﬁ
» RONITEIBPA R AR 2 P RAER o EP I AR]DL2
&8 4p 2. RPEE o BHArY 2 ¥ R EAFHRE
000-0000000000005 ke = (T H 2 ZHe =) ~ B H £42(7
& 5.000-0000000000005 & = (™ FFF G HE 2 ) 2 iR 41T
gL RAE I R g T RI R EFRFFE D AT PR

ﬂ‘m

-

TS 8 A

&
St

(w,

%— 7



s

m\‘&\\s
2

i L) TEIRTR 2 o P R EATH LTS B H B
E @,%%@§ganéiﬁp 5 %
B2 PR MR- LR PR E 0 i BIPTE A D
A %gfxi LB R - RME S FH BB R TR
Mg Hds 2P RRERT B EANTT S S Rtk = (i
e Stk NIRRT ) 3 e ERL B DI hE S
BELALET » B RS A 32 T - KRS 3 N
iR EET2Z I e B PR B  FSATMEE A F
R G FEFRE S 4K -
GRS AT P ERRATELS S Y 8
PRAFCREZRFE Lok ~ T A imd 343 & %5
a2 2 hedEd ZHEERL LA S RFL LR E A
THREFREFT U AAR o

v

=

i SRR L WA
ichLuTwﬁlﬁﬁéu%ﬂiA%?%%Vhimbiwﬁ?*
FEEA Z AR L R RF IR E E Iy 4 273 L3
ERF RS ER T AEP RR o MBS Fﬁ;ﬁi}%?ﬁ*«
@A%a%ﬁ’%ﬁi%%§&¢WJW@@ML%%’a
CR SN I 4 B g o R FEFHZFI09 F2D R
AR = jﬁ*;z! o ¥ AL lj"lfhl—raj]?filzx,‘d— - W

1‘5‘

4

\

X
X

2}

kil
'&%; PO DR R R R AR B AT TR
158 % RITF W ﬁ”"g » TRE R A .

a0 BEi’?” & Z. Jﬁ% g
ﬂ%ﬁdﬂﬁ?kapﬁ%ﬂﬁ@ﬁ~%ﬁﬁb4%ﬁﬁ
TIRELE BRI E 0 T RBL TR LY LEERE S @
i%kpﬁﬁﬁ“%ﬁﬂh CEREF. EAE RN S S A A

= €l ,

o AR E RRATIRILA A i E - R LY

EFEPEIT N ol ) RFRTHRERKL PLBREEF - 8



%

(=)

AEP f’:‘\;r{vgé \f§f€;dvgé;;§,}t:‘:f‘;rz’l—f-\z' ?’%, m oM E — r:’Lf-ﬁ:,’:‘
R R L0t L LT L

o mE v bR A REFF AL REZBHREH
B AR lzia‘ﬂ*rﬂ—:—"rfz - % ﬁn%{mrT EIE % Y4 2 %R
FE A Y o b2 (5 ,)éirhg_ ﬁjﬂ?’f!,azpab

SRR ALY BHE S CBEES (B KES) B %
TR T - KRS EE FREA TE AR E ~
Ao s Tledpr E Y B e (E698% % 11-16
~ EA81E % TT-80F ~ @311 %8-9F ~ #2905 % 11-
13'ET) TG ATARMT LA D FTERRN DA R
%$%ﬂv»(%>@$famﬁ~%wwﬁﬁwﬁﬂﬁ
FH 2P %%ﬂ%ﬁv%;m%ﬁ"ﬁa F LB
SHREFTEMT LI o LINEHZE S 802 EEp w2
'&kﬁmﬁ ia“ﬁ@%g% 29 RN E R SLS
(o) R EEM E o~ 38 L 2 d ~ LT ik
?ﬁﬁ%ﬁ%ﬁﬁia*ﬁﬁ%ﬁﬁﬁﬁ?ﬁﬁﬁ e
ﬁr&ﬁﬁ’z%‘ﬁf"f FHEREsA AT AR ERI A
AP B A AL AL ,}{*Kﬁrgz%‘ﬁ r%;;;q
BREEE S AFATACHEN N - PR Ay ¢
R Z 34T ATMR &2 PP w2 205 G484t m fedp BB 7 B2 &
%ﬁ‘i%ﬁéﬁﬂ€§ﬂ%ﬁﬁ'ﬁﬁ%ﬂ“ﬁﬁ‘i
A J}Q:f‘j—%?ﬁﬁ, [ A %Z)L]i’f"\:"bﬁ‘*;:,_?r%d’% 2 i 3R
Erafitd 2 Fr st R () BEE
?é%ﬂgﬁ N S T %'flf’f’g}ilﬁ}i L 7 112#570 30
PP 4T %112224839195653%55L &0 T 41 ¥it %»EU‘“‘
s FHERIXS P pRit s LOGF\‘}*—M$ 5~ U
FihER P ERGRR p" > 111#117 2p i3 511
1004042055 &0 2 7% }Jiji‘z' ;@LE] % 3 ﬂ9 W~ AR
%pﬁ$ﬁﬁ%wy = /
% 11299137745 50 Ttk = TR L 2 £ 2 2 % P oo~ 2F G

T W
144

-3

=

e

o

W

#fw
e 3



PRGEEFERFRFF I FIIIEI I P R RF R
112248392890325% & F#7r 2L A F L ~ IDE » cér:? NEEN
TEP s pEILLELOGER-MERE P G EFE
LT "L 114#67 ISE PEAT R 114224839326
17050 5 F vtk = B & Fofd TR FEERFRFF D
F114£67 27Tp B 13 ‘”{gfq‘:ﬁ»—? ¥ 149920282%3': VAT IR
PATREAFY FEFTRL  FRAFY FRL 9T
bET TG (%?698%» %17-54 ~ T9F ‘%5481’5%?57—6
9~89-183F ~ ®W311=% %10-14 ~ 19-20F ~ #290% % 25-
32~59-81F ~ £+506% = %104-117~121-172F ) >
MeEFH T -

(:>¢%*ifﬁﬁﬁﬁfﬁ’?#F?Fﬁ&iﬁ%%%’

RN
ERIEPANERPEPRZ R ALBR  F ﬁ/w\#g.af-a,;&\zg
& i "“j‘#pj'f'])% R AR TN S T%?’%Aﬁa."l?

B2 Pens R AEZ TANRERET § HA
WPk 75 2 R & o mirdie® F BATH & At 0 &
AT EFRTE S BT AT T AT S IO
FoOHIEFUERSARFL LRI -RFHI 2R
ﬁlkéﬁﬁgﬁﬁﬁifhﬁ*’wﬁ w%ﬁﬁ@%
R AILET AFRBB2ZTLEM L5872
Faltd o EphEE g4 s ¥2EB it it 9},@—-’57\
BRE R oA R R 2R LA E LT
2 BRI AR o T RNE L RIFE ) 2 KRR
’:ié’w‘zé azaﬂtii,‘aa F22 e O X

m
PRzt f@é«:}]ﬁ
B B FmHAﬁlip_



i
rd 1;::% Yips 1 & #n\, 2
BER R AREIOX > AP AE e oL
( £3506% = %273-2767F )
LRANDE RO APES G - 2 F
Bliyd AR e o Ay %
65 = %240-242F ) - B2 HE®RF 4L BT L g2 3
LIERNT N S Z S I T NP Ry v
AAH o Rm o ARL AR F]T R EF
wH EHE S 2 hd o TEED B E R

R ALITIRSLE RIS AR w22
B2 2 LINEfts2 e &7 o HIJ{ELE 72 A5
Gk B IR S SRR ¢ g T
z_ & %.000-0000000000000 ~ 000-00000000000000*+& =
(1840415 %35F ) > 2 & FA U RIG w2
*SEAB A (HE3BEFTIE ) - ikt &3
SEMGEY > B2 L BT gt E SR HS R
AR OE Lk
A AT B A% ?ﬁﬁ‘%%%ﬁﬂjﬁ
T EHEEE S > 3 & ﬁ: THR P R TR *\;T% % 1a
g T FHIZ > R TR %f;‘,g'i 31 EgrHEEF (&£700
65 %180F ) - L P EE S 2 BH TR L > 35tk
r%&HESEBB%tﬂ%’%@nUIa:ﬂﬁﬂﬁﬁma@%
5L (& ’ﬂmﬁé %123-133F ) » HRaL o HE
HinlE G =2 G2 B3 & £8 R87Y 2 0k 5 4k
%ﬂg&@&kﬁ%m %Txaf*ﬁ%% oL H
(om0 11 EH 2 6p 782 R &8 23p B » A2 3t
A ron PHP S S I ALITIRARATH P ' A 2 ) T PR TE
BEdHBES2 5 g X ﬁ’&’“fﬁé&ai'ﬁ‘
R EARERRT LT 11467 2T B 1
Fir3F % 11499202825 FHR'GE L 25 ¥ % (4%”%506

B3 Al BhmEE R FH FISEER ST
\g' 4 ’ '

2

;

S

=)

z‘l

b

AENN

=\

-]



= %121~ 7W)°i@$@ﬁﬁiﬂﬁ&54§ﬁi

Aotit e = o X TERMR 2 > 3 ¢ R EE EETRG T
WP 114#67 18p ¢ 3 fi”’AL114224839326170?5@1
BHERAEE TR (£37506%5 = %103-116F ) - &z
?Wﬁ%éﬁiﬁ;%%é’Uﬂéﬁﬁigiﬂﬁ%w
B R R UERIE ¢ et 2 e g
i’ﬁi&fE%{?éiﬁﬁﬂﬂé&{zz(%%%
65 = %279F ) > d 3 R LEBEL 2 SR 0 TF K FHAR
Ll 1 L EE ARER 1B > &y H
BB S22 0 R EERE o

VAR S K R RIERIE 2 2 F a0 htid R S
AT HER T RE R o om oA g R B i B RE T Rk
é@,gﬁﬂ%?mﬁﬁﬁ%ﬁﬁﬁyBmo%%*%%
R Al R o ”;éu}ﬁ—re' yekh kG BrE = 2
GEFEEME S 5 P MR S K RS o AL A ok

~ f
nﬁ%%zﬁg@mlﬁm RSk B i
2§ T BT ARG P AR WG SRR 0

.ﬂﬁ%éﬁ‘:" *7@:%ﬁa€ ,%‘}t/_tii-g'\ﬁ‘}» F,‘ \:i)s I'] l’é‘;
RozpEad  REALZ L FHRERMRY 2 A
TR R LR 0 S LA sk
B TR ERER R S B AFIES o 2 E

—/a:
P F RS BYIEEE S R HETREASAE X
B2 PR ELEELT L o AFRE B3R HF

Po- B F R ER BT GA D R o R
DA A AR IE S TG T L R
Flriveld  ~v E"f l_jfﬁffﬁsijaﬂt@ﬁ_é D L2 R ETE &
FER “f»-ir,{”"“’”"ﬁd‘érl’ﬁ ) ELF}@;K P B

70T «f] ;}Bﬁ-,bi&\a ,



5. EWE WAk RS ¢ RREE VTR 0 A
GESENEEE LN R A F Y T ST R
LS R h F o AP B \F%I*E“‘FK p

® gtk = (¥0000000000% %8F ~ #0000000000%
%TF ~ 1410337% %30-31F ) » =8 Hh& % =2 % 2 LIN
E¥tis e -2 Bl 5 & (¥0000000000% % 55-77F ~ ¥0000
000000% % 33-51F ~ 1 10337% %32-33F ) - 42 & I
Bfé— =t pe e e g FHELEI L ER
(W E333E H108F ) AN FEpPFL T p e 2R
%’ﬁﬂgﬁﬁﬁw§%%1a¥@&’£i@ﬁ%ﬁ%
3% (£377506% = %179~ 282F ) o fH ok orif 2
—'f?i.sﬁﬁiq'glﬁ""ﬁi; T A omE R r’"x,%\,,,]%g SN 3 4

FIRE LA ARJR G SIFH LKL AR B R
%&ﬂ%@i@ﬁ&@%ﬁﬁm ﬂééiﬁﬁ,uﬁ%
pPERE > HFEAER e AARFERT T e ELH 2
2 SR R S AR RO a g T IS -
BIRERIMOBRY O 2HAZPFFERLIFL A

L oAARLAFEP AL A GLEATEFLP E N
REFE > medEssrr e f IRE R 2 7 A
ﬁ942927 ’ljt_?%"’j{éo

VERARE AR EA R ERA LR S s k%
Bk el IR PR LAY
AR 0 ABE R o GRS R o AR g2 Y
B EES AARIL S RTktES g s
ﬁﬂ;ﬂﬁ%@vzti =

Tt TR FHR T REAR
HE = ~4,¢P@%$ﬂ4ﬂH%%£ﬁ@ﬁ’&?i

Segrnt v (H4041% $34F )
-ﬁ%ﬁ%ﬁéf%(ﬁ&m2é%2ﬂ

wgééﬁ BRI MR S 0 3G

Fomilk #%?%EEJ_EE? K G FM‘J”;L* aQ’Lf»J Uﬁd’g""ﬁ’—"
&3 E)

=7 R~ )J’L Lo
=AY l — < ’

-\1\
NS
(]
o
(@p)
0)*-
L\D
NG
(GV]
*’rm



-~

BREEME 2305 2 e F2 R 0 BRT BNAR Y 0 2
$,%ﬁwg%%$ﬁiﬂh‘% MR =S o T R L
ToktES o G HRES R I P A BT (118092%
% 113-115F ~ #0000000000% %21F ) » &R ix¥% L
PR R BRI AR e AERFFEHR
ZEELRF LR I FRELERT L E R E
TEepz  HMRIELRILINE - F
P ERN R LSRR KRS
iz 7

(;)éﬁaéimﬁ4fkﬁﬁ* i % 339

—\\

puut

IS

e EITHCBVRA B bR o ik

ok =
&

- "]
SN
—

20

Ahs
=
DN
©
|
3
&

-
pe
A
m Iy
=

STy T

TE¥ 7 PTG
P B RE S R

3
ER- S o
I~

o T

Ao e w Bos R
B

=
«p,.
RS
mi‘.\
o
.
:‘aﬂ‘
S
NS
ﬁ
=
e
ﬂ
\T.E
(<
?5‘?
1.4

4
E
Rl \

(rﬁ #333% $108F 7506% % 179-180F ) - @ 42
PEIES %@#wﬁﬁ’%émiﬁ’ﬁﬁﬁ%iﬂ%*
CAERGEBMAE 34 0 o BAE A g
PO WG = AN A ERTEZ A R TR 0 M AR e
=~ Fa 3
(=) ATt g
WA TR B HIEANTI2E67 14p B2 2 F 516
R XN EGY 160 % 7 oo fE113E T 31l B
SF 22 o R6EE -~ RIS pRERT 2P o W
Ry 2 A B2 G M2 ATHE B RS R e

PR
Y
=i
ﬂ
)

1 SIS
OB EH2 e BB $14EFIE - $3FART T3 %

$N\R



IR T S H 0 el E T G B R B 500
xn

> 0 eesees ) 73‘{123@?:]‘%—1]3 y A %gﬁi'/iﬁ@f—‘ )[i‘;"’—‘i

%
T £ A2 7] o @ AR A A R %
b

1
P2 %339 iE24 %2 k23 At ERe
s R RAETABE TIA LR R | 24

~

R i RECE SR T
7

_T_ﬁi
|
ks
o
P
ey
fe
1\
')
N
\.\"" )‘;\
9
u
N
#
Lo
(GV]
©



(

~ )

NI LN S8 JE] Rﬁﬁiﬁfﬁ’ﬁrﬁﬁﬁiﬁ§
2F A TR
B E P 1A E - 75 PR Riear T
- ARkl s F RIS I BEIE FDhED B2 R

— EHEGRLIBAMAZEZ R H
Bz 3t E o AT A AR T 2 PR ATk
Eﬁ'wmﬁﬁﬁhaaﬁﬁﬁwﬁi = BAEERBP
NHEMARERT Al EGL N o A X B AR
é;\ o KA o ERBP AN F14EF 1R % 2
BBty o R AT A A BE T (BB 2110 EA A
FFFI8I2HLAAL g SR ) o w A At A - & SR
PTTERE T PRARTALRE  EHE RN 75
PR A A E T e
R AL AR BRI P RN R
HEERRET AR EREATREE BB F
e o T iRdn R R RN RIEHRE 2 i pb £ IR H0R
AFEGRF 0 AT ERMA R L HA NB DA
WHED T - RES AR E w o [ M AR R
g@]qkﬁ EF L2 FIELR 0 TR R B B SEAR A
AR BE S2B 0 RT A RHE Ao HA - R
éﬁn%ﬁ”??‘ﬁ%? P RFT AR PR A RPRT
WIEE P AREREE A AL BRREFNBERRE
v HPAEE R R T WAFEEN 2
P E B b B30T GRS Eibobs o B
B ¢ 4

\‘.|. ‘\1"\; \ng [
\;j
bz

2 A RBRRY AT F & F (AR R S B T SRR

o FHEIa g 4 ﬁr%ﬁa i& ﬁ%@*Wﬁ
PeAPzs A8 L5 EQv R V- IR TR &
%f‘(nﬁﬁﬁiza ’Jl}»gxﬂig_ %é?{ TR ~ R

)
LR S B R R REEEAGR R (£37506% - % 283
F) & b AU B AGe R - A 2] E Rl



am\
P
— o

[

(=)

zw%ﬁ?¥ﬁﬂﬁiiiiwﬂ%ﬂﬁ- A ¥ FEHL AT L
Tl R L PR E SR LR R0 g B
B X E2H i E A2 RARNRE » /7 F) TR
@iﬁﬁﬂ’%ﬁiﬁﬂﬁﬁkﬁéﬁwiﬂﬁﬁﬁﬁ’
T el 2 0 2 BRG] LT

F AR TP
Fephor@ N AR ERPREFE AR ERE
SR B LA IF LM E > ma{lFH P 7 LA
PMARZRRE A5 ME D Pe R E e s
A ARATRfE ¢ EAHEE Y E o od E AR
SRR ROR R AL L A AR R RN
AL A B AT IR E LA A AP
H & d TR RERFEEEET

G 0

107# & & F 3 5266750245 ) ° Fl2t - 5 M= B
@;%%:’B@#fzﬂkﬁ ' '
SRS L TE R YN A
- %179-180F ) » xEP EHE R A THL T A ERS

S0\
P

BE o ez o A AR J R S AT AR ot A -
2B E ALY > BT D ﬁﬂaé@%m’%ﬂ
B B &% B3 872 50 5 %70 538FE22%2
FARE S FA A TN e

V2 g

DFR oA I BRLFEPFANFE PR RS PR

111# 4 X p 42> 4 » B a%ﬂ”ﬁ%%%?iiuwﬁa\; A

<
N

b s g FIEMTIERB A PP L LB F ,EL«); %ﬂf‘ﬁ%}i}.
iﬂﬁi?%ﬁkﬁjﬂﬁﬁ&ﬁﬁ’%ﬁﬁ SR AR E R

+—7

b



&
aq
\‘_;r;n
Ty
I
g
}L._

° ¥ FM}t E AT S W AR e B B R

b % 3 iavl o i L2 BB B R
(Z) BHPRpHIEAS2 FH1 R T~ AL b
CE BRIV IITE R 2 T B U A T
BB E AT E PRI % TS R IFEL
22§ RHEES o Tt T RR AL P
FEFS AL AR o AR D RRH F T e F]
Lo kEPRATE TRMGEP R TEZEBY G 2
A B ot o SR AL P NI LT A %
Przkppdd At g2 4L Fwt RS
Yz E o AL RS E R ERZ T 2R g
FF g o M INA o 2 e FlE R A F %A
FRGSE LS I - SR G - I35 5 A%
AP o
Vpt ¥t REAEFDE 529905 % 198w B (R 20
ﬁW’E%§E FEAE) 0 Fliddrd 2 oo
ARAERETMEDRACDT BT HTH LA KR
P A T R (7 AR
¢ =Y X 114 & 9 y 25  f
MEF S e FHERZ P ED
ZF Rz
= F RKEA
NP FABEPERAEZER o
e PR FE e R 2200 poe AR D TR T
Aot S AEIL 5 H R AE PRI o R R E R 1520 P
Mo ABATHRIEY 3 (OFREEFTAZAEEER) T
EE P e o 23 AN T A dr Sl | PE Ry pj;_—ﬁ » B
Bl R BFFrer BIRPF2H G2y ex 24

r2_pHp Ao
v 3= EN EY 114 = 9 3 2h 2



T
T
S

qQ
e
TS

¢ ERRFAE % 3390%

(% 3vdc

irﬁjééaﬁ“gAnféir’%”ﬁ’,"; RTINS RO T RS

RN -FIJ @_&l}’fq‘ﬁp/’r{ﬂ ~ Fate g 7}4 ,;,?LLE)OTQ ;L;J‘/\_f—‘g,]

,ﬁ o

IR EEMA P A2 JIF AR = A B2 -

IR 2 AL e

DENSCTREN 37 UPERE NV 4E 3

TR DR R AATIAR 75K s £ T G A B ARTE

ﬁﬁ,,ij'p*@”;un/‘rg]é; °

LR ST P EA

= IR A ERE AR F R s E A2 T o

Gl

Mo |3EHR 2 AR " o~ EEEFT "R S| % L

5 2EFGT (% - |2 & #|(FZk) |2 x4~

£ ) &) (G4 %)

1 e m=2 B (O E8% 4 F|H)111 &84 2 P [P 37 &
111287 15 1 16P 1|#r ¢ 9% 7 16 P [3757Y #(F o i3 1
PaRp | BPFF434 |22 5 | 1T PF 4|2 P BRR|T AR B
LINEFEA T%I| 3% > ®=|% N[ »3F > |¢ LRI
2% 43| HHH00|¥ & 7| = %16 D
ARHOSEAL 157 o PR EL000] F 1,11 I 2~ AR
4v ~ GLOBA % |(Z) 111 & 8{-000000 | 5= - YR
shhozIp 3R 2 16P 1/0000000 [((2)111# 8 P HP AL
FOLES] e | G464 |05LME P17 p AL
AR o o™ 13 P 59 S I
L3 deiiBR| Z1E12 A 74 R
B2 2 o | 15 o w211 ¥~ 8
K& E) 111 # 8 q 7,21 & e 3 R
3 migr | " 17p 1 5 o ¥ oo

3364 Frd 3

i
=+
I
m



(\ER)

[yl R X F oo " 3Ty
- K g o 55500 P o

15~ o

(=) 111 # 8

117p 1

3pF38 4

¥ o %

#4820

15~ o
EH BB R (111#82 5|8 F in|111 & 8% |42 5P |EP 37X
SI11#62 7 | p 11 PEb4|#r ¢ #%5p 121|797 ¥%|k = i3 I
ARP o NMLI|A3F > B2 & 3 |TF F > |Z2BEERTERED
NEFEAL "2 5 (#4538 ~ - |p ¥ ®R=iddyg |~ CIURENE
B w2 3R A 7 & 5,04, 015 pTE S S
Hip FEH 00-0000 |= o W2 - dp
4L(T 0T > 0000000 eV 3
FERTEE 00000 % Bt B A
H g Texn = S
A B A s
PF ek S
== 0 R -
2 2R A Nt AR £ 40 % PR
o kg oo,
HI4 A% - 304 M2
%+ 2o 37 E

P e

EH BB AR (111#82 1|35 & M |111# 87 |42 =P |Ep 7+
111 &T2 2 |8p 13pF41 | %7 ¢ #%[18 p 14 PF|3747¢ #%|fp J°o 12 &
AEm s ULl AzF s =l 7 BI|234F 0 |27 BHE|TH A&
NEFsfL T % |8 5000|% == @ " 418~ x5 2L
& B3I Ao o ¥ 4 714,900 TE S M
B o w24 R te 55 000] =~ o 12— L
S APC QI E -000000 pEY - 3
R ERD 000000 P b #
i TR 2 P Btk = S

$+ma



(\ER)

AAKRE 2@ AL £
E R 2 Frd 3
2 0 REFFA g~ 5
[FEER e S & ok IR
pom AT ooy
ED e AR g
e W4T
L
TEHCE MR () 111 & 8|43 z‘; | 111 & 8|4k & P | P 37 &
111 #DH 2 5] *4p11|#F PE OV AP 13T PR PR
p > M LINE| PFB8 A |2 & a| 2 592 Btk w8 P
Al "YipMra| 3% > ®=|fF ¥ & »3F ¢ L IEE
ino; w4 2| 4850|750 %= ) 4 T g -
A3 fe g E| 35~ - 00-0000 g 8015 I 2. - AR
Y £|O111#8[0000000 7 o pEY . 3
Hhar T " 5p 1400000 5|2 111 +# 8 Feed B
FAREEIN A S A L 5P 1 AR
HF=-= o F R 4 pF 40 AR &
R T AR 24849 bE AT & W R
3% kg | 55% o Ak 17T g~ 8
=T IR & 5015 & 4 % JR
_éﬁgr o L o SRRV
(=111 # 8 a4 W3

" 5P 2 (AR

2 FF 15 =P o

E

% 2% 50

15~ o

(=111 & 8

6P 0

9 pF 43

AE

2 10

15 o

%+zRA



ARPE S |2% ) TR |G T RE 2 A B
te = p P
itk = |[111&5% 6p |#73% 000-00000000000t& | & ¥ = %
= 125-1297F
111&5%9p  |#7 3 000-0000000000000| & F= ¥ = %
k= 137-139F
111#5% 30p |#73000-000000000000 |#~Fx¥ = %
£ Q@ E 2 141-143F
111#6216p |#73000-000000000000 |AFe® = %
8tk = 145-1477F:
#1'7 000-000000000000 =
2 5 TR
111#6% 24p |#73#000-000000000000 |#~Fe¥ = %
£3BHE 2 149-151 F
11172 7p |#73#000-000000000000 |#~Fe¥ = %
£ ABE 153-163 F
#1'%7 000-000000000000 =
1978 % Ttk =
111#87% 23p |#73000-0000000000000 |+ Fe® = %
£11BE = 165-1717F
¢oiste e [111&5% 25p | #73000-000000000000%& | & Fx & = %
= 107-109F
111#8% 16p |#73000-00000000000000| » 2 % = %
R £ 113-115F

£+x8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金訴字第506號
　　　　　　　　　　　　　　　　　　113年度金訴字第123號
　　　　　　　　　　　　　　　　　　113年度金訴字第868號
公  訴  人  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蔡明圻








選任辯護人  王正明律師
上列被告因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8092號）及追加起訴（112年度偵字第10337號、第11311號、113年度偵緝字第333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蔡明圻犯如附表一所示之罪，各處如附表一所示之刑。應執行有期徒刑拾月，併科罰金新臺幣肆萬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犯 罪 事 實
一、蔡明圻依其智識經驗，能預見任意提供金融帳戶資料予他人使用，常與財產犯罪密切相關，可能被不法犯罪集團做為收受犯罪贓款之人頭帳戶，以達成詐欺取財犯罪之目的，且交出帳戶後，復依上游指示至銀行將其帳戶設定約定轉帳帳戶，將使匯入款項得迅速轉匯到詐欺集團指定之人頭帳戶，而產生遮斷金流之效果，得以掩飾犯罪所得財物之去向，竟仍與自稱虛擬貨幣幣商之王紀棠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取財及洗錢之犯意聯絡，由蔡明圻於民國112年8月4日前之某時許，將其所申辦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中信帳戶）、陽信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陽信帳戶）之網路銀行帳號、密碼告知王紀棠，並依王紀棠指示於附表二所示期間設定多筆約定轉帳帳戶。嗣王紀棠所屬之詐欺集團成員取得前開帳戶後，即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取財及洗錢之犯意，以附表一各編號之詐騙方法，使魏豫芬等人陷於錯誤而匯款至各編號所示第一層帳戶；詐欺集團成員隨即將贓款連同其他不明款項轉匯至同附表所示第二層帳戶（即蔡明圻中信帳戶或陽信帳戶）；王紀棠再使用蔡明圻前揭帳戶之網路銀行，將贓款轉匯至不詳之下一層帳戶，以此方式掩飾、隱匿該等款項之去向與犯罪關聯性。嗣經魏豫芬等人發覺受騙而報警循線追查，始悉上情。
二、案經魏豫芬訴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新莊分局、林柏蒼訴由南投縣政府警察局埔里分局、王泳心訴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板橋分局及王怡蘋訴由雲林縣警察局斗六分局報告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證據能力部分：
　　本判決以下所引用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檢察官、辯護人及被告於本院審理時對於該等證據能力均不爭執，且迄於言詞辯論終結前亦未聲明異議，本院審酌上開證據資料作成時之情況，尚無違法不當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情形，而認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5 規定，均有證據能力。另本判決以下所引用非供述證據，經查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依刑事訴訟法第158 條之4 規定反面解釋，亦具有證據能力。
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蔡明圻固承認有提供中信帳戶、陽信帳戶之網路銀行帳號及密碼給王紀棠，並依其指示設定約定轉帳帳戶，而坦承有涉犯幫助詐欺與幫助洗錢之罪名，惟矢口否認有何詐欺及洗錢之犯行，辯稱：我和王紀棠是買賣虛擬貨幣認識，沒有見過面，王紀棠說他的帳戶提款卡被鎖住，要跟我借帳戶，我就借給他網路銀行帳號及密碼，附表一的轉帳都是王紀棠操作，我和他沒有共謀詐欺與洗錢之犯意聯絡等語。經查：
（一）本件中信帳戶、陽信帳戶為被告所申辦，而附表一所示告訴人魏豫芬、林柏蒼、王泳心、王怡蘋於同附表所示之時間，接獲詐欺集團成員提供不實訊息，致其等均陷於錯誤，而依指示將附表一各編號所示款項匯入同附表之施振蔘等人所申辦之帳戶（第一層帳戶），再連同其他不明款項轉匯入被告中信帳戶、陽信帳戶（第二層帳戶）後，旋即匯至下一層帳戶等情，業據證人即告訴人魏豫芬、林柏蒼、王泳心、王怡蘋於警詢中證述明確（警698卷第11-16頁、警481卷第77-80頁、偵311卷第8-9頁、警290卷第11-13頁），並有告訴人魏豫芬之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內湖分局康寧派出所受（處）理案件證明單、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及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告訴人魏豫芬提供存摺內頁交易明細、LINE對話紀錄及轉帳明細；告訴人林柏蒼之臺南市政府警察局永康分局復興派出所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告訴人林柏蒼提出存款交易明細查詢；告訴人王泳心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告訴人王泳心提出統一超商交貨便收據、中國信託銀行ATM交易明細及郵局存摺封面翻拍照片影本；告訴人王怡蘋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信義分局三張犁派出所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受（處）理案件證明單、被告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2年5月30日中信銀字第112224839195653號函暨所附存款基本資料、存款交易明細、自動化交易 LOG資料-財金交易、賴季涵華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1年11月2日通清字第1110040420號函及所附存款往來申請暨約定書交易明細、被告陽信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2年5月8日陽信總業務字第1129913774號函暨帳戶資料表及客戶交易明細、許維曜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1年9月1日中信銀字第111224839289032號函暨所附基本資料、ID登入紀錄、存款交易明細、自動化交易LOG資料-財金交易、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4年6月18日中信銀字第114224839326170號函暨所附帳戶異動資料、陽信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4年6月27日陽信總業務字第1149920282號函暨所附蔡明圻網路銀行申請異動資料表、網路銀行申請變更約定書在卷可資佐證（警698卷第17-54、79頁、警481卷第57-69、89-183頁、偵311卷第10-14、19-20頁、警290卷第25-32、59-81頁、金訴506卷二第104-117、121-172頁），此部分事實堪以認定。
（二）被告與王紀棠就本案犯行，有共同實行犯罪之犯意聯絡，屬共同正犯：
　　1.共同正犯基於共同犯罪之意思聯絡，透過分擔實行部分犯罪行為之相互利用與補充等分工機能，彼此協調支配以實現犯罪之目的，各該分擔之行為於統合脈絡下有其形成整體犯罪行為之意義。而詐欺洗錢集團所採大抵都始於蒐集人頭金融帳戶、對被害人施用詐術、提領或收取詐欺贓款，終至隱匿所得贓款或掩飾其來源等一連貫步驟，分派由不同參與者分擔實行之犯罪模式，仰賴各該參與者間密切配合之分工合作，其高度協調之行為過程，具有強烈之功能性色彩，犯罪結果之發生，並非取決於部分參與者之個別行為，而係連結嵌附於全數參與者各該分擔行為所形成之整體流程中。「一部行為全部責任」之共同犯罪歸責，將以自己犯罪之意思而參與犯罪者一體視之，認為祇要係出於實現共同犯罪計畫所需而得以發揮功能者，不論其參與之環節為何，均具有共同犯罪之正犯性，而應承擔相互歸責下所累積之犯罪結果（最高法院114年度台上字第3718號判決參照）。
　　2.被告於審理時供稱：我曾買賣過虛擬貨幣，時間約1個月，金額新臺幣（下同）幾千元至幾萬元不等，交易的幣商大約3、4個，後來虛擬貨幣有賣掉，因為數量不多，所以忘記賣給誰；王紀棠是我交易的幣商之一，我向他購買虛擬貨幣不超過10次，我們不曾見面，也沒有私交等語（金訴506卷二第273-276頁），核與證人王紀棠證稱：被告是我的買家，我的客戶有一、二百人，因為我的帳戶被圈存才向被告借帳戶，我沒有給他好處等語相符（金訴506卷二第240-242頁）。觀之其等說詞，被告與王紀棠之互動似乎僅止於網路交易，且交易次數有限，彼此並無信任基礎。然而，被告卻只因王紀棠表示自己帳戶被鎖住，想向其借帳戶之源由，即慷慨出借具高度屬人性之金融帳戶網路銀行帳號及密碼給未曾謀面之王紀棠，且由王紀棠與買方之LINE對話紀錄可知，其提供給買家匯款之人頭帳戶除本案被告中信帳戶、陽信帳戶以外，尚包括被告所申辦之帳號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帳戶（偵4041卷第35頁），王紀棠於偵訊時亦坦認有向被告借用多達4個金融帳戶（偵緝333卷第71頁）。足認被告與王紀棠關係匪淺，顯非如被告與王紀棠所述其等只有單純虛擬貨幣交易往來。
　　3.被告於本院時另供稱：本案的中信帳戶、陽信帳戶我有綁定約定轉帳帳戶，王紀棠說這樣比較便於轉帳，我就依他的指示辦理，綁定的帳號都是王紀棠所提供等語（金訴506卷二第180頁）。細觀卷內陽信帳戶之異動資料表，該帳戶於111年5月6日開戶時，即綁定附表二所示1個約定轉帳帳號（金訴506卷二第123-133頁），對照被告前揭說詞，堪認陽信帳戶乃係被告應王紀棠要求所新申辦之帳戶，被告才會在申設同時即依其指示設定約定轉帳帳戶。再者，陽信帳戶於111年5月6日開戶後至同年8月23日間，被告於附表二所示日期多次至銀行臨櫃新增同附表之約定轉帳帳戶，總共達數十個帳戶之多，亦有設定後又解除綁定之情形，此有陽信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4年6月27日陽信總業務字第1149920282號函暨檢附資料在卷可參（金訴506卷二第121-171頁）。上開期間被告之中信帳戶也有設定如附表二所示約定轉帳帳戶，有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4年6月18日中信銀字第114224839326170號函暨檢附資料在卷可按（金訴506卷二第103-115頁）。經本院質問被告為何要開立新帳戶，以及在3個多月之期間如此密集設定與解除約定轉帳帳戶，其卻支吾其詞推稱已經遺忘，甚至改稱忘記是否為王紀棠要其去設定云云（金訴506卷二第279頁），由此不但凸顯被告之心虛，亦可反證被告前揭所辯其與王紀棠交易虛擬貨幣只有1個月，僅有單純出借帳戶云云，不足採信。
　　4.金融帳戶設定約定轉帳帳戶之功能，在於能由網路將大筆款項轉帳至綁定帳戶，而能快速移轉犯罪所得與隱匿贓款去向，更有助於實現詐欺與洗錢犯罪之目的。被告於附表二所示期間內，多次配合王紀棠指示申辦本案兩個帳戶之約定轉帳帳戶，且綁定帳戶數量眾多，被告顯已知悉將有不詳來源之金錢進出上開帳戶，依其智識經驗與詐騙氾濫之社會現況，應可預見此不明款項極可能為詐騙贓款，但其仍不顧一切願意配合，被告對於涉及詐欺之事有「不在意」之容任故意，殆無疑義。此外，詐欺集團使用之人頭帳戶常因被害人發覺受騙報警而成為警示帳戶，以致失去洗錢功能，因此詐欺集團經常使用多個人頭帳戶，且每個帳戶常設定多個約定轉帳帳戶，使其隱匿贓款或掩飾其來源之犯罪模式得以持續下去。本案被告在3個多月期間內，一再反覆依上游指示綁定附表二所示帳戶，此舉不但與一般提供人頭帳戶者常在交出帳戶資料後即不再參與後續犯行迥異，亦可明瞭在整個犯罪過程中，被告不斷配合上游要求去設定約定轉帳帳戶，其主觀上應是在有認識或有意願地交互作用下，基於互為利用及互相補充之意思，與上游所成立共同一致之犯意聯絡，參照前揭最高法院判決意旨，不論被告參與環節為何，均具有共同犯罪之正犯性，自應承擔相互歸責下所累積之犯罪結果。
　　5.被告於警詢及偵訊初始，均辯稱自己是虛擬貨幣幣商，而附表一所示第一層帳戶之使用者施振蔘、賴季涵等人都是客戶，與他們交易多次，本案的中信、陽信帳戶都是自己使用轉帳云云（警0000000000卷第8頁、警0000000000卷第7頁、偵10337卷第30-31頁），並舉出與客戶交易之LINE對話紀錄截圖為證（警0000000000卷第55-77頁、警0000000000卷第33-51頁、偵10337卷第32-33頁）。被告直到最後一次偵訊才坦認把自己的四個帳戶無償借給王紀棠使用（偵緝333卷第108頁），並於審理時表示自己並非幣商，其在警詢所提出當幣商之交易紀錄，是王紀棠所提供等語（金訴506卷二第179、282頁）。倘若如被告所述其與王紀棠交情僅有數次交易虛擬貨幣之淡薄關係，當被告發現其所交付本案帳戶淪為詐欺與洗錢工具時，理應向檢警供出幕後主使者與使用本案帳戶者均為王紀棠，以維護自身權益，豈有謊稱自己才是幣商並使用王紀棠所交付之證據，以掩飾真正行為人王紀棠之理？由此更加證明被告與王紀棠彼此關係密切，且對本案犯行有共同之行為決意，兩人實為本案共犯，被告才會在東窗事發後自己出面承擔責任，以迴護幕後共犯王紀棠。是被告辯稱自己只是幫助犯云云，並非可採。
　　6.依我國實務現況，詐欺犯罪集團分工嚴密，機房、水房、車手、收水、收簿手、轉帳手等各司其職，各犯罪階段緊湊相連，相互為用，方能完成集團性犯罪。被告提供之中信、陽信帳戶在本案均為第二層收水帳戶，此絕非巧合，而是詐欺集團之刻意安排。此外，王紀棠除使用被告4個帳戶之外，尚有使用案外人呂明翰3個金融帳戶，此有王紀棠所提出LINE對話紀錄在卷可考（偵4041卷第34頁），而呂明翰亦證稱自己涉有案件被偵辦（偵8092卷第241頁），可見王紀棠使用者均為涉及洗錢贓款之帳戶，至為可疑。而王紀棠於審理時供承有請被告設定約定轉帳帳戶（金訴506卷二第243頁），足認附表二反覆密集設定數十個轉帳帳戶均為王紀棠之意，顯係有助於洗錢用途，且附表一所示贓款匯入被告之中信、陽信帳戶後，旋即轉匯至下一層帳戶，有上揭帳戶交易明細表在卷可稽（偵8092卷第113-115頁、警0000000000卷第21頁），此與實務常見詐欺集團快速轉移贓款之情形相符。再參照本案事發後被告佯裝為幣商，並使用王紀棠提供之證據前去警局應訊等情綜合觀之，堪認王紀棠僅係外表為幣商，實則利用此披上合法外衣之身分掩護詐欺贓款之來源與去向。
（三）公訴意旨雖認被告另同時構成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加重詐欺取財罪嫌。惟按共同正犯之所以應對其他共同正犯所實施之行為負其全部責任者，以就其行為有犯意之聯絡為限，若他犯所實施之行為，超越原計畫之範圍，而為其所難預見者，則僅應就其所知之程度，令負責任，未可概以共同正犯論（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2977號判決要旨可資參照）。三人以上既為詐欺取財罪之加重構成要件，則被告主觀上自應對此有所認識，始能構成加重罪責。經查，被告僅有將中信、陽信帳戶提供給王紀棠乙節，業據被告於偵訊及本院審理時供述綦詳（偵緝333卷第108頁、金訴506卷第179-180頁）。而被告並非詐欺集團核心成員，依卷內事證，亦無從認定被告於行為當時，已預見該集團成員有3人以上，是本案尚難遽認被告涉有三人以上加重詐欺之不確定故意，附此敘明。
三、論罪科刑：
（一）新舊法比較：
　　　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先於112年6月14日修正公布第16條規定，並於同年6月16日施行。嗣於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全文，除第6條、第11條外，自同年8月2日施行。茲就涉及被告罪刑有關之新舊法律規定及比較結果說明如下：　
　　1.一般洗錢罪部分：
　　①修正前之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第3項原規定：「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500萬元以下罰金。……。前2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而被告所犯本案特定犯罪即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普通詐欺罪，最重本刑為5年以下有期徒刑，是依修正前規定，其宣告刑上限即受到刑法詐欺罪最重本刑之限制，而不得超過有期徒刑5年。　　
　　②修正後上開條文條次移列為第19條並規定：「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1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5,000萬元以下罰金。」。新法規定係將洗錢標的是否達1億元而區別不同刑責，同時刪除舊法第14條第3項「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之規定。　　
　　2.本案新舊法比較之結果：　
　　　經查，本案被告領取附表一所示被害人贓款之金額未達1億元，依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規定，法定刑為有期徒刑2月以上7年以下，但因受同法第14條第3項及刑法第339條第1項最重本刑之限制，宣告刑不得超過有期徒刑5年。而依修正後之規定，法定刑則為有期徒刑6月以上5年以下，故依刑法第35條關於刑之輕重標準，自以修正前規定為輕，依刑法第2條第1項前段規定，本案應適用修正前之洗錢防制法規定論處。
（二）論罪：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及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一般洗錢罪。起訴書雖認被告係犯刑法第339 條之4 第2 款之3 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但本案並不符合「3人以上共同犯之」之加重詐欺成立要件，已如前述，起訴意旨容有未洽，然二者基本社會事實同一，爰依法變更起訴法條。又刑法第339條之4加重詐欺罪（重罪）之構成要件，既涵蓋刑法第339條第1項普通詐欺罪（輕罪），是上開變更並未妨礙被告之防禦權，附此敘明。
（三）共同正犯：被告與王紀棠就本案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　　　
（四）想像競合犯：被告以一行為同時觸犯詐欺取財罪及修正前一般洗錢罪，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之規定，從一重之修正前一般洗錢罪處斷。　
（五）數罪併罰：按加重詐欺罪係侵害個人財產法益之犯罪，其罪數之計算，以被害人數、被害次數之多寡，決定其犯罪之罪數。洗錢防制法透過防制洗錢行為，促進金流透明，得以查緝財產犯罪被害人遭騙金錢之流向，而兼及個人財產法益之保護，從而，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洗錢罪之罪數計算，亦應以被害人人數為斷（最高法院110 年度台上字第1812號判決要旨參照）。故被告犯如附表一各編號所示洗錢等犯行，犯罪被害人各異，是其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　　
（六）量刑：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明知國內現今詐欺案件猖獗盛行，竟仍提供網路銀行帳號與密碼予上游共犯使用，並依指示設定約定轉帳帳戶，非但助長詐欺財產犯罪風氣，危害金融秩序，致使受騙民眾匯出款項後旋遭轉帳至下一層帳戶而難以尋回，更增加執法機關追查詐欺集團成員真實身分之困難度，所為實不足取。參酌被告提供金融帳戶數量為2個，被害人受騙匯入如各附表一各編號所載金額，犯罪損害有所差異。酌以被告不但犯後否認犯行，且為掩蓋其等犯行，被告還配合演出假扮幣商，捏造被害人向其購買虛擬貨幣之情節，刻意誤導案情，直到偵訊尾聲才吐露部分實情，足認被告惡性非輕。斟酌被告在本案犯罪中所扮演之角色係提供帳戶與綁定轉帳帳戶，實際並無獲利，參與犯罪程度、手段尚與集團首腦或核心人物存有差異，兼衡被告有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之前科素行（不構成累犯），以及自述五專肄業之智識程度、未婚無子、入監前無業之家庭經濟狀況（金訴506卷二第283頁）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附表一所示之刑，並就所處罰金刑諭知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本院另考量被告所犯各次犯行均屬相同罪名，犯罪動機及手段態樣相似，犯罪時間大多重疊，所受責任非難重複之程度較高，應可酌定較低之執行刑，爰就本案一切情狀而為整體之非難評價後，定其如主文所示之應執行刑，以示懲儆。　　　　　　　
（七）不予沒收之說明：
　　1.按犯罪所得之沒收或追徵，在剝奪犯罪行為人之實際犯罪所得，其重點在於所受利得之剝奪，故無利得者自不生剝奪財產權之問題，是有關共同正犯犯罪所得的沒收、追繳或追徵，本院新見解，已經不採共犯連帶說，改由法院視具體個案的實際情形而就共犯各人所分得，具有事實上處分權限之物，予以個別處理。至於共同正犯各人有無犯罪所得，或其犯罪所得之多寡，應由事實審法院綜合卷證資料及調查所得認定之（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421號、107年度台上字第2667號判決參照）。因此，有關犯罪利得之剝奪，自應就各犯罪行為人所分得之數額為沒收、追徵。經查，被告堅稱本案並無獲取任何酬勞等語（金訴卷二第179-180頁），依卷內事證亦無查知被告有分得贓物情事，自無宣告沒收犯罪所得之必要。　
　　2.按沒收適用裁判時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2項定有明文。而新修正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雖規定：犯第19條、第20條之罪，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本件被告提供帳戶供被害人匯入如附表一之款項固為洗錢財物，但隨即遭到轉出而去向不明，如對其沒收上開金額，顯有過苛之虞，爰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規定，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　
四、不另為無罪之諭知：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蔡明圻基於參與犯罪組織之犯意，於111年初某日起，加入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人所組成三人以上，以實施詐術詐取他人財物為手段，且具有持續性及牟利性之有結構性之詐欺犯罪組織，擔任負責掩飾、隱匿犯罪所得去向之人。因認被告所為尚涉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 條第1 項後段之參與犯罪組織罪嫌。
（二）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2 條第1 項規定：「本條例所稱犯罪組織，指三人以上，以實施強暴、脅迫、詐術、恐嚇為手段或最重本刑逾五年有期徒刑之罪，所組成具有持續性或牟利性之有結構性組織」。因此，前揭規定所稱之犯罪組織需有3 人以上成員。本件被告前後接觸對象僅王紀棠1人，依卷內其餘事證，亦無從證明被告知悉該集團尚有其餘成員，業如前述，難認其主觀上明知或預見所參與本案犯行之共犯達3 人以上，自不能僅憑被告有實施上開行為分擔之犯行，遽令被告負擔參與犯罪組織之責，公訴意旨容有誤會。惟此部分如成立犯罪，因與前揭被告有罪部分有想像競合犯之裁判上一罪關係，爰不另為無罪之諭知，併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依刑事判決精簡原則，僅記載程序法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美君提起公訴、檢察官謝雯璣追加起訴，檢察官陳靜慧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25　　日
　　　　　　　　  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　官　洪裕翔
　　　　　　　　　　　　　　　　　　法　官　蘇姵文
　　　　　　　　　　　　　　　　　　法　官　凃啓夫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25　　日
　　　　　　　　　　　　　　　　　　 書記官 張菀純
所犯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
（普通詐欺罪）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 
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前二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
附表一：
		編號

		詐騙方法

		匯款時間及金額(新臺幣)

		匯入帳戶(第一層)

		轉帳時間及金額(新臺幣)

		匯入帳戶(第二層)

		所犯罪名及宣告刑



		1

		詐欺集團成員於111年8月15日前某日，以LINE暱稱「劉華雯」向告訴人魏豫芬佯稱加入GLOBA網站內註冊搶標可以獲利，但須先補足搶標差額，始能賺取利潤云云，致告訴人陷於錯誤，依指示匯款到右列第一層帳戶。

		㈠111年8月16日16時43分許，匯款5萬0015元。
㈡111年8月16日16時46分許，匯款1萬1215元。
㈢111年8月17日13時36分許，匯款5萬0015元。
㈣111年8月17日13時38分許，匯款4萬2015元。

		施振蔘所申辦之台北富邦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㈠111年8月16日17時4分許，匯款16萬1,115元。
㈡111年8月17日13時59分許，匯款11萬7,215元。

		被告蔡明圻所申辦之中信帳戶



		蔡明圻共同犯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十四條第一項之一般洗錢罪，
處有期徒刑陸月，併科罰金新臺幣貳萬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2

		詐欺集團成員於111年6月中旬某日，以LINE暱稱「李夢婷」向告訴人林柏蒼佯稱：在銀行工作，有投資管道，邀其至「興證國際」假外匯投資網站註冊投資云云，致告訴人陷於錯誤，依指示匯款到右列第一層帳戶。

		111年8月5日11時54分許，匯款3萬元。

		賴季涵所申辦之華南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111年8月5日12時17分許，匯款44萬4,015元。

		被告蔡明圻所申辦之陽信帳戶

		蔡明圻共同犯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十四條第一項之一般洗錢罪，
處有期徒刑參月，併科罰金新臺幣壹萬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3

		詐欺集團成員於111年7月中旬某時，以LINE暱稱「楊榮鑫」與王泳心聯絡，向告訴人王泳心佯稱：需匯款至指定帳戶證明是往來客戶而非假資料云云，致告訴人陷於錯誤，依指示匯款到右列第一層帳戶。

		111年8月18日13時41分許，匯1萬5000元。

		張維曜所申辦
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111年8月18日14時23分許，匯款1萬4,900元。

		被告蔡明圻所申辦之中信帳戶

		蔡明圻共同犯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十四條第一項之一般洗錢罪，
處有期徒刑參月，併科罰金新臺幣壹萬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4

		詐欺集團成員於111年5月5日，以LINE 暱稱「YipMraino」向被害人王怡蘋佯稱：擅常黃金期貨交易，下載假投資網站投資云云，
致被害人陷於錯誤，依指示匯款到右列第一層帳戶。

		㈠111年8月4日11時58分許，匯款4萬5035元。
㈡111年8月5日14時02分許，匯款4萬4955元。

		賴季涵所申辦之華南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㈠111年8月4日12時59分許，匯款4萬8015元。
㈡111年8月5日14時40分許，匯款17萬5015元。
㈢111年8月5日22時15分許，匯款5015元。
㈣111年8月6日09時43分許，匯款1015元。

		被告蔡明圻所申辦之陽信帳戶

		蔡明圻共同犯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十四條第一項之一般洗錢罪，
處有期徒刑肆月，併科罰金新臺幣貳萬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附表二　　　　　　　　　　　　　　　　　　　　　　　　　
		本案帳戶

		設定約定轉帳帳戶日期

		約定轉帳帳戶

		出處



		陽信帳戶

		111年5月6日

		新增000-00000000000帳戶

		本院卷二第125-129頁



		


		111年5月9日

		新增000-0000000000000帳戶

		本院卷二第137-139頁



		


		111年5月30日

		新增000-000000000000
等9個帳戶

		本院卷二第141-143頁



		


		111年6月16日

		新增000-000000000000
等8個帳戶

		本院卷二第145-147頁



		


		


		刪除000-000000000000等2個約定帳戶

		




		


		111年6月24日

		新增000-000000000000
等3個帳戶

		本院卷二第149-151頁



		


		111年7月7日

		新增000-000000000000
等4個帳戶

		本院卷二第153-163頁



		


		


		刪除000-000000000000等19個約定帳戶

		




		


		111年8月23日

		新增000-0000000000000
等11個帳戶

		本院卷二第165-171頁



		中信帳戶

		111年5月25日

		新增000-000000000000帳戶

		本院卷二第107-109頁



		


		111年8月16日

		新增000-00000000000000帳戶

		本院卷二第113-115頁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金訴字第506號

　　　　　　　　　　　　　　　　　　113年度金訴字第123號

　　　　　　　　　　　　　　　　　　113年度金訴字第868號

公  訴  人  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蔡明圻









選任辯護人  王正明律師

上列被告因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

度偵字第8092號）及追加起訴（112年度偵字第10337號、第1131

1號、113年度偵緝字第333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蔡明圻犯如附表一所示之罪，各處如附表一所示之刑。應執行有

期徒刑拾月，併科罰金新臺幣肆萬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新臺

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犯 罪 事 實

一、蔡明圻依其智識經驗，能預見任意提供金融帳戶資料予他人

    使用，常與財產犯罪密切相關，可能被不法犯罪集團做為收

    受犯罪贓款之人頭帳戶，以達成詐欺取財犯罪之目的，且交

    出帳戶後，復依上游指示至銀行將其帳戶設定約定轉帳帳戶

    ，將使匯入款項得迅速轉匯到詐欺集團指定之人頭帳戶，而

    產生遮斷金流之效果，得以掩飾犯罪所得財物之去向，竟仍

    與自稱虛擬貨幣幣商之王紀棠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

    基於詐欺取財及洗錢之犯意聯絡，由蔡明圻於民國112年8月

    4日前之某時許，將其所申辦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號000-0

    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中信帳戶）、陽信商業銀行帳號0

    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陽信帳戶）之網路銀行帳號

    、密碼告知王紀棠，並依王紀棠指示於附表二所示期間設定

    多筆約定轉帳帳戶。嗣王紀棠所屬之詐欺集團成員取得前開

    帳戶後，即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取財及洗錢之

    犯意，以附表一各編號之詐騙方法，使魏豫芬等人陷於錯誤

    而匯款至各編號所示第一層帳戶；詐欺集團成員隨即將贓款

    連同其他不明款項轉匯至同附表所示第二層帳戶（即蔡明圻

    中信帳戶或陽信帳戶）；王紀棠再使用蔡明圻前揭帳戶之網

    路銀行，將贓款轉匯至不詳之下一層帳戶，以此方式掩飾、

    隱匿該等款項之去向與犯罪關聯性。嗣經魏豫芬等人發覺受騙

    而報警循線追查，始悉上情。

二、案經魏豫芬訴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新莊分局、林柏蒼訴由南

    投縣政府警察局埔里分局、王泳心訴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板

    橋分局及王怡蘋訴由雲林縣警察局斗六分局報告臺灣嘉義地

    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證據能力部分：

　　本判決以下所引用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檢察官、

    辯護人及被告於本院審理時對於該等證據能力均不爭執，且

    迄於言詞辯論終結前亦未聲明異議，本院審酌上開證據資料

    作成時之情況，尚無違法不當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情形，而

    認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5 規定

    ，均有證據能力。另本判決以下所引用非供述證據，經查無

    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依刑事訴訟法第15

    8 條之4 規定反面解釋，亦具有證據能力。

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蔡明圻固承認有提供中信帳戶、陽信帳戶之網路銀

    行帳號及密碼給王紀棠，並依其指示設定約定轉帳帳戶，而

    坦承有涉犯幫助詐欺與幫助洗錢之罪名，惟矢口否認有何詐

    欺及洗錢之犯行，辯稱：我和王紀棠是買賣虛擬貨幣認識，

    沒有見過面，王紀棠說他的帳戶提款卡被鎖住，要跟我借帳

    戶，我就借給他網路銀行帳號及密碼，附表一的轉帳都是王

    紀棠操作，我和他沒有共謀詐欺與洗錢之犯意聯絡等語。經

    查：

（一）本件中信帳戶、陽信帳戶為被告所申辦，而附表一所示告

      訴人魏豫芬、林柏蒼、王泳心、王怡蘋於同附表所示之時

      間，接獲詐欺集團成員提供不實訊息，致其等均陷於錯誤

      ，而依指示將附表一各編號所示款項匯入同附表之施振蔘

      等人所申辦之帳戶（第一層帳戶），再連同其他不明款項

      轉匯入被告中信帳戶、陽信帳戶（第二層帳戶）後，旋即

      匯至下一層帳戶等情，業據證人即告訴人魏豫芬、林柏蒼

      、王泳心、王怡蘋於警詢中證述明確（警698卷第11-16頁

      、警481卷第77-80頁、偵311卷第8-9頁、警290卷第11-13

      頁），並有告訴人魏豫芬之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內湖分局康

      寧派出所受（處）理案件證明單、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

      單及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告訴人魏豫芬

      提供存摺內頁交易明細、LINE對話紀錄及轉帳明細；告訴

      人林柏蒼之臺南市政府警察局永康分局復興派出所受（處

      ）理案件證明單、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受理詐騙帳戶通

      報警示簡便格式表、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內政部警

      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告訴人林柏蒼提出存款交易

      明細查詢；告訴人王泳心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

      紀錄表、告訴人王泳心提出統一超商交貨便收據、中國信

      託銀行ATM交易明細及郵局存摺封面翻拍照片影本；告訴

      人王怡蘋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臺北市

      政府警察局信義分局三張犁派出所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

      簡便格式表、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受（處）理案件證明

      單、被告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2年5月30日中

      信銀字第112224839195653號函暨所附存款基本資料、存

      款交易明細、自動化交易 LOG資料-財金交易、賴季涵華

      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1年11月2日通清字第11100404

      20號函及所附存款往來申請暨約定書交易明細、被告陽信

      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2年5月8日陽信總業務字第11299

      13774號函暨帳戶資料表及客戶交易明細、許維曜中國信

      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1年9月1日中信銀字第1112248

      39289032號函暨所附基本資料、ID登入紀錄、存款交易明

      細、自動化交易LOG資料-財金交易、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

      份有限公司114年6月18日中信銀字第114224839326170號

      函暨所附帳戶異動資料、陽信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4

      年6月27日陽信總業務字第1149920282號函暨所附蔡明圻

      網路銀行申請異動資料表、網路銀行申請變更約定書在卷

      可資佐證（警698卷第17-54、79頁、警481卷第57-69、89

      -183頁、偵311卷第10-14、19-20頁、警290卷第25-32、5

      9-81頁、金訴506卷二第104-117、121-172頁），此部分

      事實堪以認定。

（二）被告與王紀棠就本案犯行，有共同實行犯罪之犯意聯絡，

      屬共同正犯：

　　1.共同正犯基於共同犯罪之意思聯絡，透過分擔實行部分犯

      罪行為之相互利用與補充等分工機能，彼此協調支配以實

      現犯罪之目的，各該分擔之行為於統合脈絡下有其形成整

      體犯罪行為之意義。而詐欺洗錢集團所採大抵都始於蒐集

      人頭金融帳戶、對被害人施用詐術、提領或收取詐欺贓款

      ，終至隱匿所得贓款或掩飾其來源等一連貫步驟，分派由

      不同參與者分擔實行之犯罪模式，仰賴各該參與者間密切

      配合之分工合作，其高度協調之行為過程，具有強烈之功

      能性色彩，犯罪結果之發生，並非取決於部分參與者之個

      別行為，而係連結嵌附於全數參與者各該分擔行為所形成

      之整體流程中。「一部行為全部責任」之共同犯罪歸責，

      將以自己犯罪之意思而參與犯罪者一體視之，認為祇要係

      出於實現共同犯罪計畫所需而得以發揮功能者，不論其參

      與之環節為何，均具有共同犯罪之正犯性，而應承擔相互

      歸責下所累積之犯罪結果（最高法院114年度台上字第371

      8號判決參照）。

　　2.被告於審理時供稱：我曾買賣過虛擬貨幣，時間約1個月

      ，金額新臺幣（下同）幾千元至幾萬元不等，交易的幣商

      大約3、4個，後來虛擬貨幣有賣掉，因為數量不多，所以

      忘記賣給誰；王紀棠是我交易的幣商之一，我向他購買虛

      擬貨幣不超過10次，我們不曾見面，也沒有私交等語（金

      訴506卷二第273-276頁），核與證人王紀棠證稱：被告是

      我的買家，我的客戶有一、二百人，因為我的帳戶被圈存

      才向被告借帳戶，我沒有給他好處等語相符（金訴506卷

      二第240-242頁）。觀之其等說詞，被告與王紀棠之互動

      似乎僅止於網路交易，且交易次數有限，彼此並無信任基

      礎。然而，被告卻只因王紀棠表示自己帳戶被鎖住，想向

      其借帳戶之源由，即慷慨出借具高度屬人性之金融帳戶網

      路銀行帳號及密碼給未曾謀面之王紀棠，且由王紀棠與買

      方之LINE對話紀錄可知，其提供給買家匯款之人頭帳戶除

      本案被告中信帳戶、陽信帳戶以外，尚包括被告所申辦之

      帳號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帳戶（偵4

      041卷第35頁），王紀棠於偵訊時亦坦認有向被告借用多

      達4個金融帳戶（偵緝333卷第71頁）。足認被告與王紀棠

      關係匪淺，顯非如被告與王紀棠所述其等只有單純虛擬貨

      幣交易往來。

　　3.被告於本院時另供稱：本案的中信帳戶、陽信帳戶我有綁

      定約定轉帳帳戶，王紀棠說這樣比較便於轉帳，我就依他

      的指示辦理，綁定的帳號都是王紀棠所提供等語（金訴50

      6卷二第180頁）。細觀卷內陽信帳戶之異動資料表，該帳

      戶於111年5月6日開戶時，即綁定附表二所示1個約定轉帳

      帳號（金訴506卷二第123-133頁），對照被告前揭說詞，

      堪認陽信帳戶乃係被告應王紀棠要求所新申辦之帳戶，被

      告才會在申設同時即依其指示設定約定轉帳帳戶。再者，

      陽信帳戶於111年5月6日開戶後至同年8月23日間，被告於

      附表二所示日期多次至銀行臨櫃新增同附表之約定轉帳帳

      戶，總共達數十個帳戶之多，亦有設定後又解除綁定之情

      形，此有陽信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4年6月27日陽信總

      業務字第1149920282號函暨檢附資料在卷可參（金訴506

      卷二第121-171頁）。上開期間被告之中信帳戶也有設定

      如附表二所示約定轉帳帳戶，有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

      限公司114年6月18日中信銀字第114224839326170號函暨

      檢附資料在卷可按（金訴506卷二第103-115頁）。經本院

      質問被告為何要開立新帳戶，以及在3個多月之期間如此

      密集設定與解除約定轉帳帳戶，其卻支吾其詞推稱已經遺

      忘，甚至改稱忘記是否為王紀棠要其去設定云云（金訴50

      6卷二第279頁），由此不但凸顯被告之心虛，亦可反證被

      告前揭所辯其與王紀棠交易虛擬貨幣只有1個月，僅有單

      純出借帳戶云云，不足採信。

　　4.金融帳戶設定約定轉帳帳戶之功能，在於能由網路將大筆

      款項轉帳至綁定帳戶，而能快速移轉犯罪所得與隱匿贓款

      去向，更有助於實現詐欺與洗錢犯罪之目的。被告於附表

      二所示期間內，多次配合王紀棠指示申辦本案兩個帳戶之

      約定轉帳帳戶，且綁定帳戶數量眾多，被告顯已知悉將有

      不詳來源之金錢進出上開帳戶，依其智識經驗與詐騙氾濫

      之社會現況，應可預見此不明款項極可能為詐騙贓款，但

      其仍不顧一切願意配合，被告對於涉及詐欺之事有「不在

      意」之容任故意，殆無疑義。此外，詐欺集團使用之人頭

      帳戶常因被害人發覺受騙報警而成為警示帳戶，以致失去

      洗錢功能，因此詐欺集團經常使用多個人頭帳戶，且每個

      帳戶常設定多個約定轉帳帳戶，使其隱匿贓款或掩飾其來

      源之犯罪模式得以持續下去。本案被告在3個多月期間內

      ，一再反覆依上游指示綁定附表二所示帳戶，此舉不但與

      一般提供人頭帳戶者常在交出帳戶資料後即不再參與後續

      犯行迥異，亦可明瞭在整個犯罪過程中，被告不斷配合上

      游要求去設定約定轉帳帳戶，其主觀上應是在有認識或有

      意願地交互作用下，基於互為利用及互相補充之意思，與

      上游所成立共同一致之犯意聯絡，參照前揭最高法院判決

      意旨，不論被告參與環節為何，均具有共同犯罪之正犯性

      ，自應承擔相互歸責下所累積之犯罪結果。

　　5.被告於警詢及偵訊初始，均辯稱自己是虛擬貨幣幣商，而

      附表一所示第一層帳戶之使用者施振蔘、賴季涵等人都是

      客戶，與他們交易多次，本案的中信、陽信帳戶都是自己

      使用轉帳云云（警0000000000卷第8頁、警0000000000卷

      第7頁、偵10337卷第30-31頁），並舉出與客戶交易之LIN

      E對話紀錄截圖為證（警0000000000卷第55-77頁、警0000

      000000卷第33-51頁、偵10337卷第32-33頁）。被告直到

      最後一次偵訊才坦認把自己的四個帳戶無償借給王紀棠使

      用（偵緝333卷第108頁），並於審理時表示自己並非幣商

      ，其在警詢所提出當幣商之交易紀錄，是王紀棠所提供等

      語（金訴506卷二第179、282頁）。倘若如被告所述其與

      王紀棠交情僅有數次交易虛擬貨幣之淡薄關係，當被告發

      現其所交付本案帳戶淪為詐欺與洗錢工具時，理應向檢警

      供出幕後主使者與使用本案帳戶者均為王紀棠，以維護自

      身權益，豈有謊稱自己才是幣商並使用王紀棠所交付之證

      據，以掩飾真正行為人王紀棠之理？由此更加證明被告與

      王紀棠彼此關係密切，且對本案犯行有共同之行為決意，

      兩人實為本案共犯，被告才會在東窗事發後自己出面承擔

      責任，以迴護幕後共犯王紀棠。是被告辯稱自己只是幫助

      犯云云，並非可採。

　　6.依我國實務現況，詐欺犯罪集團分工嚴密，機房、水房、

      車手、收水、收簿手、轉帳手等各司其職，各犯罪階段緊

      湊相連，相互為用，方能完成集團性犯罪。被告提供之中

      信、陽信帳戶在本案均為第二層收水帳戶，此絕非巧合，

      而是詐欺集團之刻意安排。此外，王紀棠除使用被告4個

      帳戶之外，尚有使用案外人呂明翰3個金融帳戶，此有王

      紀棠所提出LINE對話紀錄在卷可考（偵4041卷第34頁），

      而呂明翰亦證稱自己涉有案件被偵辦（偵8092卷第241頁

      ），可見王紀棠使用者均為涉及洗錢贓款之帳戶，至為可

      疑。而王紀棠於審理時供承有請被告設定約定轉帳帳戶（

      金訴506卷二第243頁），足認附表二反覆密集設定數十個

      轉帳帳戶均為王紀棠之意，顯係有助於洗錢用途，且附表

      一所示贓款匯入被告之中信、陽信帳戶後，旋即轉匯至下

      一層帳戶，有上揭帳戶交易明細表在卷可稽（偵8092卷第

      113-115頁、警0000000000卷第21頁），此與實務常見詐

      欺集團快速轉移贓款之情形相符。再參照本案事發後被告

      佯裝為幣商，並使用王紀棠提供之證據前去警局應訊等情

      綜合觀之，堪認王紀棠僅係外表為幣商，實則利用此披上

      合法外衣之身分掩護詐欺贓款之來源與去向。

（三）公訴意旨雖認被告另同時構成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

      之「三人以上」加重詐欺取財罪嫌。惟按共同正犯之所以

      應對其他共同正犯所實施之行為負其全部責任者，以就其

      行為有犯意之聯絡為限，若他犯所實施之行為，超越原計

      畫之範圍，而為其所難預見者，則僅應就其所知之程度，

      令負責任，未可概以共同正犯論（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

      字第2977號判決要旨可資參照）。三人以上既為詐欺取財

      罪之加重構成要件，則被告主觀上自應對此有所認識，始

      能構成加重罪責。經查，被告僅有將中信、陽信帳戶提供

      給王紀棠乙節，業據被告於偵訊及本院審理時供述綦詳（

      偵緝333卷第108頁、金訴506卷第179-180頁）。而被告並

      非詐欺集團核心成員，依卷內事證，亦無從認定被告於行

      為當時，已預見該集團成員有3人以上，是本案尚難遽認

      被告涉有三人以上加重詐欺之不確定故意，附此敘明。

三、論罪科刑：

（一）新舊法比較：

　　　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先於112年6月14日修正公布第16

      條規定，並於同年6月16日施行。嗣於113年7月31日修正

      公布全文，除第6條、第11條外，自同年8月2日施行。茲

      就涉及被告罪刑有關之新舊法律規定及比較結果說明如下

      ：　

　　1.一般洗錢罪部分：

　　①修正前之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第3項原規定：「有第2

      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500萬

      元以下罰金。……。前2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

      所定最重本刑之刑」。而被告所犯本案特定犯罪即刑法第

      339條第1項之普通詐欺罪，最重本刑為5年以下有期徒刑

      ，是依修正前規定，其宣告刑上限即受到刑法詐欺罪最重

      本刑之限制，而不得超過有期徒刑5年。　　

　　②修正後上開條文條次移列為第19條並規定：「有第2條各款

      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1億

      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1億元者，

      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5,000萬元以下罰金。

      」。新法規定係將洗錢標的是否達1億元而區別不同刑責

      ，同時刪除舊法第14條第3項「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

      所定最重本刑之刑」之規定。　　

　　2.本案新舊法比較之結果：　

　　　經查，本案被告領取附表一所示被害人贓款之金額未達1

      億元，依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規定，法定刑為

      有期徒刑2月以上7年以下，但因受同法第14條第3項及刑

      法第339條第1項最重本刑之限制，宣告刑不得超過有期徒

      刑5年。而依修正後之規定，法定刑則為有期徒刑6月以上

      5年以下，故依刑法第35條關於刑之輕重標準，自以修正

      前規定為輕，依刑法第2條第1項前段規定，本案應適用修

      正前之洗錢防制法規定論處。

（二）論罪：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

      及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一般洗錢罪。起訴書

      雖認被告係犯刑法第339 條之4 第2 款之3 人以上共同犯

      詐欺取財罪，但本案並不符合「3人以上共同犯之」之加

      重詐欺成立要件，已如前述，起訴意旨容有未洽，然二者

      基本社會事實同一，爰依法變更起訴法條。又刑法第339

      條之4加重詐欺罪（重罪）之構成要件，既涵蓋刑法第339

      條第1項普通詐欺罪（輕罪），是上開變更並未妨礙被告

      之防禦權，附此敘明。

（三）共同正犯：被告與王紀棠就本案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

      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　　　

（四）想像競合犯：被告以一行為同時觸犯詐欺取財罪及修正前

      一般洗錢罪，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之規定

      ，從一重之修正前一般洗錢罪處斷。　

（五）數罪併罰：按加重詐欺罪係侵害個人財產法益之犯罪，其

      罪數之計算，以被害人數、被害次數之多寡，決定其犯罪

      之罪數。洗錢防制法透過防制洗錢行為，促進金流透明，

      得以查緝財產犯罪被害人遭騙金錢之流向，而兼及個人財

      產法益之保護，從而，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洗錢罪之

      罪數計算，亦應以被害人人數為斷（最高法院110 年度台

      上字第1812號判決要旨參照）。故被告犯如附表一各編號

      所示洗錢等犯行，犯罪被害人各異，是其犯意各別，行為

      互殊，應予分論併罰。　　

（六）量刑：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明知國內現今

      詐欺案件猖獗盛行，竟仍提供網路銀行帳號與密碼予上游

      共犯使用，並依指示設定約定轉帳帳戶，非但助長詐欺財

      產犯罪風氣，危害金融秩序，致使受騙民眾匯出款項後旋

      遭轉帳至下一層帳戶而難以尋回，更增加執法機關追查詐

      欺集團成員真實身分之困難度，所為實不足取。參酌被告

      提供金融帳戶數量為2個，被害人受騙匯入如各附表一各

      編號所載金額，犯罪損害有所差異。酌以被告不但犯後否

      認犯行，且為掩蓋其等犯行，被告還配合演出假扮幣商，

      捏造被害人向其購買虛擬貨幣之情節，刻意誤導案情，直

      到偵訊尾聲才吐露部分實情，足認被告惡性非輕。斟酌被

      告在本案犯罪中所扮演之角色係提供帳戶與綁定轉帳帳戶

      ，實際並無獲利，參與犯罪程度、手段尚與集團首腦或核

      心人物存有差異，兼衡被告有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之前科素

      行（不構成累犯），以及自述五專肄業之智識程度、未婚

      無子、入監前無業之家庭經濟狀況（金訴506卷二第283頁

      ）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附表一所示之刑，並就所處罰

      金刑諭知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本院另考量被告所犯各次

      犯行均屬相同罪名，犯罪動機及手段態樣相似，犯罪時間

      大多重疊，所受責任非難重複之程度較高，應可酌定較低

      之執行刑，爰就本案一切情狀而為整體之非難評價後，定

      其如主文所示之應執行刑，以示懲儆。　　　　　　　

（七）不予沒收之說明：

　　1.按犯罪所得之沒收或追徵，在剝奪犯罪行為人之實際犯罪

      所得，其重點在於所受利得之剝奪，故無利得者自不生剝

      奪財產權之問題，是有關共同正犯犯罪所得的沒收、追繳

      或追徵，本院新見解，已經不採共犯連帶說，改由法院視

      具體個案的實際情形而就共犯各人所分得，具有事實上處

      分權限之物，予以個別處理。至於共同正犯各人有無犯罪

      所得，或其犯罪所得之多寡，應由事實審法院綜合卷證資

      料及調查所得認定之（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421號、

      107年度台上字第2667號判決參照）。因此，有關犯罪利

      得之剝奪，自應就各犯罪行為人所分得之數額為沒收、追

      徵。經查，被告堅稱本案並無獲取任何酬勞等語（金訴卷

      二第179-180頁），依卷內事證亦無查知被告有分得贓物

      情事，自無宣告沒收犯罪所得之必要。　

　　2.按沒收適用裁判時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2項定有明文。而

      新修正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雖規定：犯第19條、第20

      條之罪，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

      與否，沒收之。本件被告提供帳戶供被害人匯入如附表一

      之款項固為洗錢財物，但隨即遭到轉出而去向不明，如對

      其沒收上開金額，顯有過苛之虞，爰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

      項規定，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　

四、不另為無罪之諭知：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蔡明圻基於參與犯罪組織之犯意，於

      111年初某日起，加入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人所組成三人

      以上，以實施詐術詐取他人財物為手段，且具有持續性及

      牟利性之有結構性之詐欺犯罪組織，擔任負責掩飾、隱匿

      犯罪所得去向之人。因認被告所為尚涉犯組織犯罪防制條

      例第3 條第1 項後段之參與犯罪組織罪嫌。

（二）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2 條第1 項規定：「本條例所稱犯罪

      組織，指三人以上，以實施強暴、脅迫、詐術、恐嚇為手

      段或最重本刑逾五年有期徒刑之罪，所組成具有持續性或

      牟利性之有結構性組織」。因此，前揭規定所稱之犯罪組

      織需有3 人以上成員。本件被告前後接觸對象僅王紀棠1

      人，依卷內其餘事證，亦無從證明被告知悉該集團尚有其

      餘成員，業如前述，難認其主觀上明知或預見所參與本案

      犯行之共犯達3 人以上，自不能僅憑被告有實施上開行為

      分擔之犯行，遽令被告負擔參與犯罪組織之責，公訴意旨

      容有誤會。惟此部分如成立犯罪，因與前揭被告有罪部分

      有想像競合犯之裁判上一罪關係，爰不另為無罪之諭知，

      併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依刑事判決精簡

原則，僅記載程序法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美君提起公訴、檢察官謝雯璣追加起訴，檢察官

陳靜慧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25　　日

　　　　　　　　  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　官　洪裕翔

　　　　　　　　　　　　　　　　　　法　官　蘇姵文

　　　　　　　　　　　　　　　　　　法　官　凃啓夫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25　　日

　　　　　　　　　　　　　　　　　　 書記官 張菀純

所犯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

（普通詐欺罪）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

物交付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

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 

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

幣五百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前二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

附表一：

編號 詐騙方法 匯款時間及金額(新臺幣) 匯入帳戶(第一層) 轉帳時間及金額(新臺幣) 匯入帳戶(第二層) 所犯罪名及宣告刑 1 詐欺集團成員於111年8月15日前某日，以LINE暱稱「劉華雯」向告訴人魏豫芬佯稱加入GLOBA網站內註冊搶標可以獲利，但須先補足搶標差額，始能賺取利潤云云，致告訴人陷於錯誤，依指示匯款到右列第一層帳戶。 ㈠111年8月16日16時43分許，匯款5萬0015元。 ㈡111年8月16日16時46分許，匯款1萬1215元。 ㈢111年8月17日13時36分許，匯款5萬0015元。 ㈣111年8月17日13時38分許，匯款4萬2015元。 施振蔘所申辦之台北富邦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㈠111年8月16日17時4分許，匯款16萬1,115元。 ㈡111年8月17日13時59分許，匯款11萬7,215元。 被告蔡明圻所申辦之中信帳戶  蔡明圻共同犯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十四條第一項之一般洗錢罪， 處有期徒刑陸月，併科罰金新臺幣貳萬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2 詐欺集團成員於111年6月中旬某日，以LINE暱稱「李夢婷」向告訴人林柏蒼佯稱：在銀行工作，有投資管道，邀其至「興證國際」假外匯投資網站註冊投資云云，致告訴人陷於錯誤，依指示匯款到右列第一層帳戶。 111年8月5日11時54分許，匯款3萬元。 賴季涵所申辦之華南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111年8月5日12時17分許，匯款44萬4,015元。 被告蔡明圻所申辦之陽信帳戶 蔡明圻共同犯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十四條第一項之一般洗錢罪， 處有期徒刑參月，併科罰金新臺幣壹萬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3 詐欺集團成員於111年7月中旬某時，以LINE暱稱「楊榮鑫」與王泳心聯絡，向告訴人王泳心佯稱：需匯款至指定帳戶證明是往來客戶而非假資料云云，致告訴人陷於錯誤，依指示匯款到右列第一層帳戶。 111年8月18日13時41分許，匯1萬5000元。 張維曜所申辦 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111年8月18日14時23分許，匯款1萬4,900元。 被告蔡明圻所申辦之中信帳戶 蔡明圻共同犯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十四條第一項之一般洗錢罪， 處有期徒刑參月，併科罰金新臺幣壹萬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4 詐欺集團成員於111年5月5日，以LINE 暱稱「YipMraino」向被害人王怡蘋佯稱：擅常黃金期貨交易，下載假投資網站投資云云， 致被害人陷於錯誤，依指示匯款到右列第一層帳戶。 ㈠111年8月4日11時58分許，匯款4萬5035元。 ㈡111年8月5日14時02分許，匯款4萬4955元。 賴季涵所申辦之華南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㈠111年8月4日12時59分許，匯款4萬8015元。 ㈡111年8月5日14時40分許，匯款17萬5015元。 ㈢111年8月5日22時15分許，匯款5015元。 ㈣111年8月6日09時43分許，匯款1015元。 被告蔡明圻所申辦之陽信帳戶 蔡明圻共同犯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十四條第一項之一般洗錢罪， 處有期徒刑肆月，併科罰金新臺幣貳萬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附表二　　　　　　　　　　　　　　　　　　　　　　　　　

本案帳戶 設定約定轉帳帳戶日期 約定轉帳帳戶 出處 陽信帳戶 111年5月6日 新增000-00000000000帳戶 本院卷二第125-129頁  111年5月9日 新增000-0000000000000帳戶 本院卷二第137-139頁  111年5月30日 新增000-000000000000 等9個帳戶 本院卷二第141-143頁  111年6月16日 新增000-000000000000 等8個帳戶 本院卷二第145-147頁   刪除000-000000000000等2個約定帳戶   111年6月24日 新增000-000000000000 等3個帳戶 本院卷二第149-151頁  111年7月7日 新增000-000000000000 等4個帳戶 本院卷二第153-163頁   刪除000-000000000000等19個約定帳戶   111年8月23日 新增000-0000000000000 等11個帳戶 本院卷二第165-171頁 中信帳戶 111年5月25日 新增000-000000000000帳戶 本院卷二第107-109頁  111年8月16日 新增000-00000000000000帳戶 本院卷二第113-115頁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金訴字第506號
　　　　　　　　　　　　　　　　　　113年度金訴字第123號
　　　　　　　　　　　　　　　　　　113年度金訴字第868號
公  訴  人  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蔡明圻








選任辯護人  王正明律師
上列被告因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8092號）及追加起訴（112年度偵字第10337號、第11311號、113年度偵緝字第333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蔡明圻犯如附表一所示之罪，各處如附表一所示之刑。應執行有期徒刑拾月，併科罰金新臺幣肆萬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犯 罪 事 實
一、蔡明圻依其智識經驗，能預見任意提供金融帳戶資料予他人使用，常與財產犯罪密切相關，可能被不法犯罪集團做為收受犯罪贓款之人頭帳戶，以達成詐欺取財犯罪之目的，且交出帳戶後，復依上游指示至銀行將其帳戶設定約定轉帳帳戶，將使匯入款項得迅速轉匯到詐欺集團指定之人頭帳戶，而產生遮斷金流之效果，得以掩飾犯罪所得財物之去向，竟仍與自稱虛擬貨幣幣商之王紀棠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取財及洗錢之犯意聯絡，由蔡明圻於民國112年8月4日前之某時許，將其所申辦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中信帳戶）、陽信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陽信帳戶）之網路銀行帳號、密碼告知王紀棠，並依王紀棠指示於附表二所示期間設定多筆約定轉帳帳戶。嗣王紀棠所屬之詐欺集團成員取得前開帳戶後，即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取財及洗錢之犯意，以附表一各編號之詐騙方法，使魏豫芬等人陷於錯誤而匯款至各編號所示第一層帳戶；詐欺集團成員隨即將贓款連同其他不明款項轉匯至同附表所示第二層帳戶（即蔡明圻中信帳戶或陽信帳戶）；王紀棠再使用蔡明圻前揭帳戶之網路銀行，將贓款轉匯至不詳之下一層帳戶，以此方式掩飾、隱匿該等款項之去向與犯罪關聯性。嗣經魏豫芬等人發覺受騙而報警循線追查，始悉上情。
二、案經魏豫芬訴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新莊分局、林柏蒼訴由南投縣政府警察局埔里分局、王泳心訴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板橋分局及王怡蘋訴由雲林縣警察局斗六分局報告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證據能力部分：
　　本判決以下所引用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檢察官、辯護人及被告於本院審理時對於該等證據能力均不爭執，且迄於言詞辯論終結前亦未聲明異議，本院審酌上開證據資料作成時之情況，尚無違法不當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情形，而認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5 規定，均有證據能力。另本判決以下所引用非供述證據，經查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依刑事訴訟法第158 條之4 規定反面解釋，亦具有證據能力。
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蔡明圻固承認有提供中信帳戶、陽信帳戶之網路銀行帳號及密碼給王紀棠，並依其指示設定約定轉帳帳戶，而坦承有涉犯幫助詐欺與幫助洗錢之罪名，惟矢口否認有何詐欺及洗錢之犯行，辯稱：我和王紀棠是買賣虛擬貨幣認識，沒有見過面，王紀棠說他的帳戶提款卡被鎖住，要跟我借帳戶，我就借給他網路銀行帳號及密碼，附表一的轉帳都是王紀棠操作，我和他沒有共謀詐欺與洗錢之犯意聯絡等語。經查：
（一）本件中信帳戶、陽信帳戶為被告所申辦，而附表一所示告訴人魏豫芬、林柏蒼、王泳心、王怡蘋於同附表所示之時間，接獲詐欺集團成員提供不實訊息，致其等均陷於錯誤，而依指示將附表一各編號所示款項匯入同附表之施振蔘等人所申辦之帳戶（第一層帳戶），再連同其他不明款項轉匯入被告中信帳戶、陽信帳戶（第二層帳戶）後，旋即匯至下一層帳戶等情，業據證人即告訴人魏豫芬、林柏蒼、王泳心、王怡蘋於警詢中證述明確（警698卷第11-16頁、警481卷第77-80頁、偵311卷第8-9頁、警290卷第11-13頁），並有告訴人魏豫芬之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內湖分局康寧派出所受（處）理案件證明單、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及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告訴人魏豫芬提供存摺內頁交易明細、LINE對話紀錄及轉帳明細；告訴人林柏蒼之臺南市政府警察局永康分局復興派出所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告訴人林柏蒼提出存款交易明細查詢；告訴人王泳心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告訴人王泳心提出統一超商交貨便收據、中國信託銀行ATM交易明細及郵局存摺封面翻拍照片影本；告訴人王怡蘋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信義分局三張犁派出所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受（處）理案件證明單、被告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2年5月30日中信銀字第112224839195653號函暨所附存款基本資料、存款交易明細、自動化交易 LOG資料-財金交易、賴季涵華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1年11月2日通清字第1110040420號函及所附存款往來申請暨約定書交易明細、被告陽信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2年5月8日陽信總業務字第1129913774號函暨帳戶資料表及客戶交易明細、許維曜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1年9月1日中信銀字第111224839289032號函暨所附基本資料、ID登入紀錄、存款交易明細、自動化交易LOG資料-財金交易、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4年6月18日中信銀字第114224839326170號函暨所附帳戶異動資料、陽信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4年6月27日陽信總業務字第1149920282號函暨所附蔡明圻網路銀行申請異動資料表、網路銀行申請變更約定書在卷可資佐證（警698卷第17-54、79頁、警481卷第57-69、89-183頁、偵311卷第10-14、19-20頁、警290卷第25-32、59-81頁、金訴506卷二第104-117、121-172頁），此部分事實堪以認定。
（二）被告與王紀棠就本案犯行，有共同實行犯罪之犯意聯絡，屬共同正犯：
　　1.共同正犯基於共同犯罪之意思聯絡，透過分擔實行部分犯罪行為之相互利用與補充等分工機能，彼此協調支配以實現犯罪之目的，各該分擔之行為於統合脈絡下有其形成整體犯罪行為之意義。而詐欺洗錢集團所採大抵都始於蒐集人頭金融帳戶、對被害人施用詐術、提領或收取詐欺贓款，終至隱匿所得贓款或掩飾其來源等一連貫步驟，分派由不同參與者分擔實行之犯罪模式，仰賴各該參與者間密切配合之分工合作，其高度協調之行為過程，具有強烈之功能性色彩，犯罪結果之發生，並非取決於部分參與者之個別行為，而係連結嵌附於全數參與者各該分擔行為所形成之整體流程中。「一部行為全部責任」之共同犯罪歸責，將以自己犯罪之意思而參與犯罪者一體視之，認為祇要係出於實現共同犯罪計畫所需而得以發揮功能者，不論其參與之環節為何，均具有共同犯罪之正犯性，而應承擔相互歸責下所累積之犯罪結果（最高法院114年度台上字第3718號判決參照）。
　　2.被告於審理時供稱：我曾買賣過虛擬貨幣，時間約1個月，金額新臺幣（下同）幾千元至幾萬元不等，交易的幣商大約3、4個，後來虛擬貨幣有賣掉，因為數量不多，所以忘記賣給誰；王紀棠是我交易的幣商之一，我向他購買虛擬貨幣不超過10次，我們不曾見面，也沒有私交等語（金訴506卷二第273-276頁），核與證人王紀棠證稱：被告是我的買家，我的客戶有一、二百人，因為我的帳戶被圈存才向被告借帳戶，我沒有給他好處等語相符（金訴506卷二第240-242頁）。觀之其等說詞，被告與王紀棠之互動似乎僅止於網路交易，且交易次數有限，彼此並無信任基礎。然而，被告卻只因王紀棠表示自己帳戶被鎖住，想向其借帳戶之源由，即慷慨出借具高度屬人性之金融帳戶網路銀行帳號及密碼給未曾謀面之王紀棠，且由王紀棠與買方之LINE對話紀錄可知，其提供給買家匯款之人頭帳戶除本案被告中信帳戶、陽信帳戶以外，尚包括被告所申辦之帳號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帳戶（偵4041卷第35頁），王紀棠於偵訊時亦坦認有向被告借用多達4個金融帳戶（偵緝333卷第71頁）。足認被告與王紀棠關係匪淺，顯非如被告與王紀棠所述其等只有單純虛擬貨幣交易往來。
　　3.被告於本院時另供稱：本案的中信帳戶、陽信帳戶我有綁定約定轉帳帳戶，王紀棠說這樣比較便於轉帳，我就依他的指示辦理，綁定的帳號都是王紀棠所提供等語（金訴506卷二第180頁）。細觀卷內陽信帳戶之異動資料表，該帳戶於111年5月6日開戶時，即綁定附表二所示1個約定轉帳帳號（金訴506卷二第123-133頁），對照被告前揭說詞，堪認陽信帳戶乃係被告應王紀棠要求所新申辦之帳戶，被告才會在申設同時即依其指示設定約定轉帳帳戶。再者，陽信帳戶於111年5月6日開戶後至同年8月23日間，被告於附表二所示日期多次至銀行臨櫃新增同附表之約定轉帳帳戶，總共達數十個帳戶之多，亦有設定後又解除綁定之情形，此有陽信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4年6月27日陽信總業務字第1149920282號函暨檢附資料在卷可參（金訴506卷二第121-171頁）。上開期間被告之中信帳戶也有設定如附表二所示約定轉帳帳戶，有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4年6月18日中信銀字第114224839326170號函暨檢附資料在卷可按（金訴506卷二第103-115頁）。經本院質問被告為何要開立新帳戶，以及在3個多月之期間如此密集設定與解除約定轉帳帳戶，其卻支吾其詞推稱已經遺忘，甚至改稱忘記是否為王紀棠要其去設定云云（金訴506卷二第279頁），由此不但凸顯被告之心虛，亦可反證被告前揭所辯其與王紀棠交易虛擬貨幣只有1個月，僅有單純出借帳戶云云，不足採信。
　　4.金融帳戶設定約定轉帳帳戶之功能，在於能由網路將大筆款項轉帳至綁定帳戶，而能快速移轉犯罪所得與隱匿贓款去向，更有助於實現詐欺與洗錢犯罪之目的。被告於附表二所示期間內，多次配合王紀棠指示申辦本案兩個帳戶之約定轉帳帳戶，且綁定帳戶數量眾多，被告顯已知悉將有不詳來源之金錢進出上開帳戶，依其智識經驗與詐騙氾濫之社會現況，應可預見此不明款項極可能為詐騙贓款，但其仍不顧一切願意配合，被告對於涉及詐欺之事有「不在意」之容任故意，殆無疑義。此外，詐欺集團使用之人頭帳戶常因被害人發覺受騙報警而成為警示帳戶，以致失去洗錢功能，因此詐欺集團經常使用多個人頭帳戶，且每個帳戶常設定多個約定轉帳帳戶，使其隱匿贓款或掩飾其來源之犯罪模式得以持續下去。本案被告在3個多月期間內，一再反覆依上游指示綁定附表二所示帳戶，此舉不但與一般提供人頭帳戶者常在交出帳戶資料後即不再參與後續犯行迥異，亦可明瞭在整個犯罪過程中，被告不斷配合上游要求去設定約定轉帳帳戶，其主觀上應是在有認識或有意願地交互作用下，基於互為利用及互相補充之意思，與上游所成立共同一致之犯意聯絡，參照前揭最高法院判決意旨，不論被告參與環節為何，均具有共同犯罪之正犯性，自應承擔相互歸責下所累積之犯罪結果。
　　5.被告於警詢及偵訊初始，均辯稱自己是虛擬貨幣幣商，而附表一所示第一層帳戶之使用者施振蔘、賴季涵等人都是客戶，與他們交易多次，本案的中信、陽信帳戶都是自己使用轉帳云云（警0000000000卷第8頁、警0000000000卷第7頁、偵10337卷第30-31頁），並舉出與客戶交易之LINE對話紀錄截圖為證（警0000000000卷第55-77頁、警0000000000卷第33-51頁、偵10337卷第32-33頁）。被告直到最後一次偵訊才坦認把自己的四個帳戶無償借給王紀棠使用（偵緝333卷第108頁），並於審理時表示自己並非幣商，其在警詢所提出當幣商之交易紀錄，是王紀棠所提供等語（金訴506卷二第179、282頁）。倘若如被告所述其與王紀棠交情僅有數次交易虛擬貨幣之淡薄關係，當被告發現其所交付本案帳戶淪為詐欺與洗錢工具時，理應向檢警供出幕後主使者與使用本案帳戶者均為王紀棠，以維護自身權益，豈有謊稱自己才是幣商並使用王紀棠所交付之證據，以掩飾真正行為人王紀棠之理？由此更加證明被告與王紀棠彼此關係密切，且對本案犯行有共同之行為決意，兩人實為本案共犯，被告才會在東窗事發後自己出面承擔責任，以迴護幕後共犯王紀棠。是被告辯稱自己只是幫助犯云云，並非可採。
　　6.依我國實務現況，詐欺犯罪集團分工嚴密，機房、水房、車手、收水、收簿手、轉帳手等各司其職，各犯罪階段緊湊相連，相互為用，方能完成集團性犯罪。被告提供之中信、陽信帳戶在本案均為第二層收水帳戶，此絕非巧合，而是詐欺集團之刻意安排。此外，王紀棠除使用被告4個帳戶之外，尚有使用案外人呂明翰3個金融帳戶，此有王紀棠所提出LINE對話紀錄在卷可考（偵4041卷第34頁），而呂明翰亦證稱自己涉有案件被偵辦（偵8092卷第241頁），可見王紀棠使用者均為涉及洗錢贓款之帳戶，至為可疑。而王紀棠於審理時供承有請被告設定約定轉帳帳戶（金訴506卷二第243頁），足認附表二反覆密集設定數十個轉帳帳戶均為王紀棠之意，顯係有助於洗錢用途，且附表一所示贓款匯入被告之中信、陽信帳戶後，旋即轉匯至下一層帳戶，有上揭帳戶交易明細表在卷可稽（偵8092卷第113-115頁、警0000000000卷第21頁），此與實務常見詐欺集團快速轉移贓款之情形相符。再參照本案事發後被告佯裝為幣商，並使用王紀棠提供之證據前去警局應訊等情綜合觀之，堪認王紀棠僅係外表為幣商，實則利用此披上合法外衣之身分掩護詐欺贓款之來源與去向。
（三）公訴意旨雖認被告另同時構成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加重詐欺取財罪嫌。惟按共同正犯之所以應對其他共同正犯所實施之行為負其全部責任者，以就其行為有犯意之聯絡為限，若他犯所實施之行為，超越原計畫之範圍，而為其所難預見者，則僅應就其所知之程度，令負責任，未可概以共同正犯論（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2977號判決要旨可資參照）。三人以上既為詐欺取財罪之加重構成要件，則被告主觀上自應對此有所認識，始能構成加重罪責。經查，被告僅有將中信、陽信帳戶提供給王紀棠乙節，業據被告於偵訊及本院審理時供述綦詳（偵緝333卷第108頁、金訴506卷第179-180頁）。而被告並非詐欺集團核心成員，依卷內事證，亦無從認定被告於行為當時，已預見該集團成員有3人以上，是本案尚難遽認被告涉有三人以上加重詐欺之不確定故意，附此敘明。
三、論罪科刑：
（一）新舊法比較：
　　　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先於112年6月14日修正公布第16條規定，並於同年6月16日施行。嗣於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全文，除第6條、第11條外，自同年8月2日施行。茲就涉及被告罪刑有關之新舊法律規定及比較結果說明如下：　
　　1.一般洗錢罪部分：
　　①修正前之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第3項原規定：「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500萬元以下罰金。……。前2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而被告所犯本案特定犯罪即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普通詐欺罪，最重本刑為5年以下有期徒刑，是依修正前規定，其宣告刑上限即受到刑法詐欺罪最重本刑之限制，而不得超過有期徒刑5年。　　
　　②修正後上開條文條次移列為第19條並規定：「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1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5,000萬元以下罰金。」。新法規定係將洗錢標的是否達1億元而區別不同刑責，同時刪除舊法第14條第3項「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之規定。　　
　　2.本案新舊法比較之結果：　
　　　經查，本案被告領取附表一所示被害人贓款之金額未達1億元，依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規定，法定刑為有期徒刑2月以上7年以下，但因受同法第14條第3項及刑法第339條第1項最重本刑之限制，宣告刑不得超過有期徒刑5年。而依修正後之規定，法定刑則為有期徒刑6月以上5年以下，故依刑法第35條關於刑之輕重標準，自以修正前規定為輕，依刑法第2條第1項前段規定，本案應適用修正前之洗錢防制法規定論處。
（二）論罪：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及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一般洗錢罪。起訴書雖認被告係犯刑法第339 條之4 第2 款之3 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但本案並不符合「3人以上共同犯之」之加重詐欺成立要件，已如前述，起訴意旨容有未洽，然二者基本社會事實同一，爰依法變更起訴法條。又刑法第339條之4加重詐欺罪（重罪）之構成要件，既涵蓋刑法第339條第1項普通詐欺罪（輕罪），是上開變更並未妨礙被告之防禦權，附此敘明。
（三）共同正犯：被告與王紀棠就本案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　　　
（四）想像競合犯：被告以一行為同時觸犯詐欺取財罪及修正前一般洗錢罪，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之規定，從一重之修正前一般洗錢罪處斷。　
（五）數罪併罰：按加重詐欺罪係侵害個人財產法益之犯罪，其罪數之計算，以被害人數、被害次數之多寡，決定其犯罪之罪數。洗錢防制法透過防制洗錢行為，促進金流透明，得以查緝財產犯罪被害人遭騙金錢之流向，而兼及個人財產法益之保護，從而，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洗錢罪之罪數計算，亦應以被害人人數為斷（最高法院110 年度台上字第1812號判決要旨參照）。故被告犯如附表一各編號所示洗錢等犯行，犯罪被害人各異，是其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　　
（六）量刑：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明知國內現今詐欺案件猖獗盛行，竟仍提供網路銀行帳號與密碼予上游共犯使用，並依指示設定約定轉帳帳戶，非但助長詐欺財產犯罪風氣，危害金融秩序，致使受騙民眾匯出款項後旋遭轉帳至下一層帳戶而難以尋回，更增加執法機關追查詐欺集團成員真實身分之困難度，所為實不足取。參酌被告提供金融帳戶數量為2個，被害人受騙匯入如各附表一各編號所載金額，犯罪損害有所差異。酌以被告不但犯後否認犯行，且為掩蓋其等犯行，被告還配合演出假扮幣商，捏造被害人向其購買虛擬貨幣之情節，刻意誤導案情，直到偵訊尾聲才吐露部分實情，足認被告惡性非輕。斟酌被告在本案犯罪中所扮演之角色係提供帳戶與綁定轉帳帳戶，實際並無獲利，參與犯罪程度、手段尚與集團首腦或核心人物存有差異，兼衡被告有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之前科素行（不構成累犯），以及自述五專肄業之智識程度、未婚無子、入監前無業之家庭經濟狀況（金訴506卷二第283頁）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附表一所示之刑，並就所處罰金刑諭知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本院另考量被告所犯各次犯行均屬相同罪名，犯罪動機及手段態樣相似，犯罪時間大多重疊，所受責任非難重複之程度較高，應可酌定較低之執行刑，爰就本案一切情狀而為整體之非難評價後，定其如主文所示之應執行刑，以示懲儆。　　　　　　　
（七）不予沒收之說明：
　　1.按犯罪所得之沒收或追徵，在剝奪犯罪行為人之實際犯罪所得，其重點在於所受利得之剝奪，故無利得者自不生剝奪財產權之問題，是有關共同正犯犯罪所得的沒收、追繳或追徵，本院新見解，已經不採共犯連帶說，改由法院視具體個案的實際情形而就共犯各人所分得，具有事實上處分權限之物，予以個別處理。至於共同正犯各人有無犯罪所得，或其犯罪所得之多寡，應由事實審法院綜合卷證資料及調查所得認定之（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421號、107年度台上字第2667號判決參照）。因此，有關犯罪利得之剝奪，自應就各犯罪行為人所分得之數額為沒收、追徵。經查，被告堅稱本案並無獲取任何酬勞等語（金訴卷二第179-180頁），依卷內事證亦無查知被告有分得贓物情事，自無宣告沒收犯罪所得之必要。　
　　2.按沒收適用裁判時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2項定有明文。而新修正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雖規定：犯第19條、第20條之罪，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本件被告提供帳戶供被害人匯入如附表一之款項固為洗錢財物，但隨即遭到轉出而去向不明，如對其沒收上開金額，顯有過苛之虞，爰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規定，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　
四、不另為無罪之諭知：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蔡明圻基於參與犯罪組織之犯意，於111年初某日起，加入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人所組成三人以上，以實施詐術詐取他人財物為手段，且具有持續性及牟利性之有結構性之詐欺犯罪組織，擔任負責掩飾、隱匿犯罪所得去向之人。因認被告所為尚涉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 條第1 項後段之參與犯罪組織罪嫌。
（二）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2 條第1 項規定：「本條例所稱犯罪組織，指三人以上，以實施強暴、脅迫、詐術、恐嚇為手段或最重本刑逾五年有期徒刑之罪，所組成具有持續性或牟利性之有結構性組織」。因此，前揭規定所稱之犯罪組織需有3 人以上成員。本件被告前後接觸對象僅王紀棠1人，依卷內其餘事證，亦無從證明被告知悉該集團尚有其餘成員，業如前述，難認其主觀上明知或預見所參與本案犯行之共犯達3 人以上，自不能僅憑被告有實施上開行為分擔之犯行，遽令被告負擔參與犯罪組織之責，公訴意旨容有誤會。惟此部分如成立犯罪，因與前揭被告有罪部分有想像競合犯之裁判上一罪關係，爰不另為無罪之諭知，併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依刑事判決精簡原則，僅記載程序法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美君提起公訴、檢察官謝雯璣追加起訴，檢察官陳靜慧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25　　日
　　　　　　　　  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　官　洪裕翔
　　　　　　　　　　　　　　　　　　法　官　蘇姵文
　　　　　　　　　　　　　　　　　　法　官　凃啓夫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25　　日
　　　　　　　　　　　　　　　　　　 書記官 張菀純
所犯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
（普通詐欺罪）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 
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前二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
附表一：
		編號

		詐騙方法

		匯款時間及金額(新臺幣)

		匯入帳戶(第一層)

		轉帳時間及金額(新臺幣)

		匯入帳戶(第二層)

		所犯罪名及宣告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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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詐欺集團成員於111年8月15日前某日，以LINE暱稱「劉華雯」向告訴人魏豫芬佯稱加入GLOBA網站內註冊搶標可以獲利，但須先補足搶標差額，始能賺取利潤云云，致告訴人陷於錯誤，依指示匯款到右列第一層帳戶。

		㈠111年8月16日16時43分許，匯款5萬0015元。
㈡111年8月16日16時46分許，匯款1萬1215元。
㈢111年8月17日13時36分許，匯款5萬0015元。
㈣111年8月17日13時38分許，匯款4萬2015元。

		施振蔘所申辦之台北富邦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㈠111年8月16日17時4分許，匯款16萬1,115元。
㈡111年8月17日13時59分許，匯款11萬7,215元。

		被告蔡明圻所申辦之中信帳戶



		蔡明圻共同犯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十四條第一項之一般洗錢罪，
處有期徒刑陸月，併科罰金新臺幣貳萬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2

		詐欺集團成員於111年6月中旬某日，以LINE暱稱「李夢婷」向告訴人林柏蒼佯稱：在銀行工作，有投資管道，邀其至「興證國際」假外匯投資網站註冊投資云云，致告訴人陷於錯誤，依指示匯款到右列第一層帳戶。

		111年8月5日11時54分許，匯款3萬元。

		賴季涵所申辦之華南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111年8月5日12時17分許，匯款44萬4,015元。

		被告蔡明圻所申辦之陽信帳戶

		蔡明圻共同犯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十四條第一項之一般洗錢罪，
處有期徒刑參月，併科罰金新臺幣壹萬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3

		詐欺集團成員於111年7月中旬某時，以LINE暱稱「楊榮鑫」與王泳心聯絡，向告訴人王泳心佯稱：需匯款至指定帳戶證明是往來客戶而非假資料云云，致告訴人陷於錯誤，依指示匯款到右列第一層帳戶。

		111年8月18日13時41分許，匯1萬5000元。

		張維曜所申辦
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111年8月18日14時23分許，匯款1萬4,900元。

		被告蔡明圻所申辦之中信帳戶

		蔡明圻共同犯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十四條第一項之一般洗錢罪，
處有期徒刑參月，併科罰金新臺幣壹萬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4

		詐欺集團成員於111年5月5日，以LINE 暱稱「YipMraino」向被害人王怡蘋佯稱：擅常黃金期貨交易，下載假投資網站投資云云，
致被害人陷於錯誤，依指示匯款到右列第一層帳戶。

		㈠111年8月4日11時58分許，匯款4萬5035元。
㈡111年8月5日14時02分許，匯款4萬4955元。

		賴季涵所申辦之華南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㈠111年8月4日12時59分許，匯款4萬8015元。
㈡111年8月5日14時40分許，匯款17萬5015元。
㈢111年8月5日22時15分許，匯款5015元。
㈣111年8月6日09時43分許，匯款1015元。

		被告蔡明圻所申辦之陽信帳戶

		蔡明圻共同犯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十四條第一項之一般洗錢罪，
處有期徒刑肆月，併科罰金新臺幣貳萬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附表二　　　　　　　　　　　　　　　　　　　　　　　　　
		本案帳戶

		設定約定轉帳帳戶日期

		約定轉帳帳戶

		出處



		陽信帳戶

		111年5月6日

		新增000-00000000000帳戶

		本院卷二第125-129頁



		


		111年5月9日

		新增000-0000000000000帳戶

		本院卷二第137-139頁



		


		111年5月30日

		新增000-000000000000
等9個帳戶

		本院卷二第141-143頁



		


		111年6月16日

		新增000-000000000000
等8個帳戶

		本院卷二第145-147頁



		


		


		刪除000-000000000000等2個約定帳戶

		




		


		111年6月24日

		新增000-000000000000
等3個帳戶

		本院卷二第149-151頁



		


		111年7月7日

		新增000-000000000000
等4個帳戶

		本院卷二第153-163頁



		


		


		刪除000-000000000000等19個約定帳戶

		




		


		111年8月23日

		新增000-0000000000000
等11個帳戶

		本院卷二第165-171頁



		中信帳戶

		111年5月25日

		新增000-000000000000帳戶

		本院卷二第107-109頁



		


		111年8月16日

		新增000-00000000000000帳戶

		本院卷二第113-115頁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金訴字第506號

　　　　　　　　　　　　　　　　　　113年度金訴字第123號

　　　　　　　　　　　　　　　　　　113年度金訴字第868號

公  訴  人  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蔡明圻









選任辯護人  王正明律師

上列被告因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8092號）及追加起訴（112年度偵字第10337號、第11311號、113年度偵緝字第333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蔡明圻犯如附表一所示之罪，各處如附表一所示之刑。應執行有期徒刑拾月，併科罰金新臺幣肆萬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犯 罪 事 實

一、蔡明圻依其智識經驗，能預見任意提供金融帳戶資料予他人使用，常與財產犯罪密切相關，可能被不法犯罪集團做為收受犯罪贓款之人頭帳戶，以達成詐欺取財犯罪之目的，且交出帳戶後，復依上游指示至銀行將其帳戶設定約定轉帳帳戶，將使匯入款項得迅速轉匯到詐欺集團指定之人頭帳戶，而產生遮斷金流之效果，得以掩飾犯罪所得財物之去向，竟仍與自稱虛擬貨幣幣商之王紀棠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取財及洗錢之犯意聯絡，由蔡明圻於民國112年8月4日前之某時許，將其所申辦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中信帳戶）、陽信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陽信帳戶）之網路銀行帳號、密碼告知王紀棠，並依王紀棠指示於附表二所示期間設定多筆約定轉帳帳戶。嗣王紀棠所屬之詐欺集團成員取得前開帳戶後，即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取財及洗錢之犯意，以附表一各編號之詐騙方法，使魏豫芬等人陷於錯誤而匯款至各編號所示第一層帳戶；詐欺集團成員隨即將贓款連同其他不明款項轉匯至同附表所示第二層帳戶（即蔡明圻中信帳戶或陽信帳戶）；王紀棠再使用蔡明圻前揭帳戶之網路銀行，將贓款轉匯至不詳之下一層帳戶，以此方式掩飾、隱匿該等款項之去向與犯罪關聯性。嗣經魏豫芬等人發覺受騙而報警循線追查，始悉上情。

二、案經魏豫芬訴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新莊分局、林柏蒼訴由南投縣政府警察局埔里分局、王泳心訴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板橋分局及王怡蘋訴由雲林縣警察局斗六分局報告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證據能力部分：

　　本判決以下所引用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檢察官、辯護人及被告於本院審理時對於該等證據能力均不爭執，且迄於言詞辯論終結前亦未聲明異議，本院審酌上開證據資料作成時之情況，尚無違法不當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情形，而認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5 規定，均有證據能力。另本判決以下所引用非供述證據，經查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依刑事訴訟法第158 條之4 規定反面解釋，亦具有證據能力。

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蔡明圻固承認有提供中信帳戶、陽信帳戶之網路銀行帳號及密碼給王紀棠，並依其指示設定約定轉帳帳戶，而坦承有涉犯幫助詐欺與幫助洗錢之罪名，惟矢口否認有何詐欺及洗錢之犯行，辯稱：我和王紀棠是買賣虛擬貨幣認識，沒有見過面，王紀棠說他的帳戶提款卡被鎖住，要跟我借帳戶，我就借給他網路銀行帳號及密碼，附表一的轉帳都是王紀棠操作，我和他沒有共謀詐欺與洗錢之犯意聯絡等語。經查：

（一）本件中信帳戶、陽信帳戶為被告所申辦，而附表一所示告訴人魏豫芬、林柏蒼、王泳心、王怡蘋於同附表所示之時間，接獲詐欺集團成員提供不實訊息，致其等均陷於錯誤，而依指示將附表一各編號所示款項匯入同附表之施振蔘等人所申辦之帳戶（第一層帳戶），再連同其他不明款項轉匯入被告中信帳戶、陽信帳戶（第二層帳戶）後，旋即匯至下一層帳戶等情，業據證人即告訴人魏豫芬、林柏蒼、王泳心、王怡蘋於警詢中證述明確（警698卷第11-16頁、警481卷第77-80頁、偵311卷第8-9頁、警290卷第11-13頁），並有告訴人魏豫芬之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內湖分局康寧派出所受（處）理案件證明單、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及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告訴人魏豫芬提供存摺內頁交易明細、LINE對話紀錄及轉帳明細；告訴人林柏蒼之臺南市政府警察局永康分局復興派出所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告訴人林柏蒼提出存款交易明細查詢；告訴人王泳心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告訴人王泳心提出統一超商交貨便收據、中國信託銀行ATM交易明細及郵局存摺封面翻拍照片影本；告訴人王怡蘋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信義分局三張犁派出所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受（處）理案件證明單、被告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2年5月30日中信銀字第112224839195653號函暨所附存款基本資料、存款交易明細、自動化交易 LOG資料-財金交易、賴季涵華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1年11月2日通清字第1110040420號函及所附存款往來申請暨約定書交易明細、被告陽信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2年5月8日陽信總業務字第1129913774號函暨帳戶資料表及客戶交易明細、許維曜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1年9月1日中信銀字第111224839289032號函暨所附基本資料、ID登入紀錄、存款交易明細、自動化交易LOG資料-財金交易、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4年6月18日中信銀字第114224839326170號函暨所附帳戶異動資料、陽信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4年6月27日陽信總業務字第1149920282號函暨所附蔡明圻網路銀行申請異動資料表、網路銀行申請變更約定書在卷可資佐證（警698卷第17-54、79頁、警481卷第57-69、89-183頁、偵311卷第10-14、19-20頁、警290卷第25-32、59-81頁、金訴506卷二第104-117、121-172頁），此部分事實堪以認定。

（二）被告與王紀棠就本案犯行，有共同實行犯罪之犯意聯絡，屬共同正犯：

　　1.共同正犯基於共同犯罪之意思聯絡，透過分擔實行部分犯罪行為之相互利用與補充等分工機能，彼此協調支配以實現犯罪之目的，各該分擔之行為於統合脈絡下有其形成整體犯罪行為之意義。而詐欺洗錢集團所採大抵都始於蒐集人頭金融帳戶、對被害人施用詐術、提領或收取詐欺贓款，終至隱匿所得贓款或掩飾其來源等一連貫步驟，分派由不同參與者分擔實行之犯罪模式，仰賴各該參與者間密切配合之分工合作，其高度協調之行為過程，具有強烈之功能性色彩，犯罪結果之發生，並非取決於部分參與者之個別行為，而係連結嵌附於全數參與者各該分擔行為所形成之整體流程中。「一部行為全部責任」之共同犯罪歸責，將以自己犯罪之意思而參與犯罪者一體視之，認為祇要係出於實現共同犯罪計畫所需而得以發揮功能者，不論其參與之環節為何，均具有共同犯罪之正犯性，而應承擔相互歸責下所累積之犯罪結果（最高法院114年度台上字第3718號判決參照）。

　　2.被告於審理時供稱：我曾買賣過虛擬貨幣，時間約1個月，金額新臺幣（下同）幾千元至幾萬元不等，交易的幣商大約3、4個，後來虛擬貨幣有賣掉，因為數量不多，所以忘記賣給誰；王紀棠是我交易的幣商之一，我向他購買虛擬貨幣不超過10次，我們不曾見面，也沒有私交等語（金訴506卷二第273-276頁），核與證人王紀棠證稱：被告是我的買家，我的客戶有一、二百人，因為我的帳戶被圈存才向被告借帳戶，我沒有給他好處等語相符（金訴506卷二第240-242頁）。觀之其等說詞，被告與王紀棠之互動似乎僅止於網路交易，且交易次數有限，彼此並無信任基礎。然而，被告卻只因王紀棠表示自己帳戶被鎖住，想向其借帳戶之源由，即慷慨出借具高度屬人性之金融帳戶網路銀行帳號及密碼給未曾謀面之王紀棠，且由王紀棠與買方之LINE對話紀錄可知，其提供給買家匯款之人頭帳戶除本案被告中信帳戶、陽信帳戶以外，尚包括被告所申辦之帳號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帳戶（偵4041卷第35頁），王紀棠於偵訊時亦坦認有向被告借用多達4個金融帳戶（偵緝333卷第71頁）。足認被告與王紀棠關係匪淺，顯非如被告與王紀棠所述其等只有單純虛擬貨幣交易往來。

　　3.被告於本院時另供稱：本案的中信帳戶、陽信帳戶我有綁定約定轉帳帳戶，王紀棠說這樣比較便於轉帳，我就依他的指示辦理，綁定的帳號都是王紀棠所提供等語（金訴506卷二第180頁）。細觀卷內陽信帳戶之異動資料表，該帳戶於111年5月6日開戶時，即綁定附表二所示1個約定轉帳帳號（金訴506卷二第123-133頁），對照被告前揭說詞，堪認陽信帳戶乃係被告應王紀棠要求所新申辦之帳戶，被告才會在申設同時即依其指示設定約定轉帳帳戶。再者，陽信帳戶於111年5月6日開戶後至同年8月23日間，被告於附表二所示日期多次至銀行臨櫃新增同附表之約定轉帳帳戶，總共達數十個帳戶之多，亦有設定後又解除綁定之情形，此有陽信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4年6月27日陽信總業務字第1149920282號函暨檢附資料在卷可參（金訴506卷二第121-171頁）。上開期間被告之中信帳戶也有設定如附表二所示約定轉帳帳戶，有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4年6月18日中信銀字第114224839326170號函暨檢附資料在卷可按（金訴506卷二第103-115頁）。經本院質問被告為何要開立新帳戶，以及在3個多月之期間如此密集設定與解除約定轉帳帳戶，其卻支吾其詞推稱已經遺忘，甚至改稱忘記是否為王紀棠要其去設定云云（金訴506卷二第279頁），由此不但凸顯被告之心虛，亦可反證被告前揭所辯其與王紀棠交易虛擬貨幣只有1個月，僅有單純出借帳戶云云，不足採信。

　　4.金融帳戶設定約定轉帳帳戶之功能，在於能由網路將大筆款項轉帳至綁定帳戶，而能快速移轉犯罪所得與隱匿贓款去向，更有助於實現詐欺與洗錢犯罪之目的。被告於附表二所示期間內，多次配合王紀棠指示申辦本案兩個帳戶之約定轉帳帳戶，且綁定帳戶數量眾多，被告顯已知悉將有不詳來源之金錢進出上開帳戶，依其智識經驗與詐騙氾濫之社會現況，應可預見此不明款項極可能為詐騙贓款，但其仍不顧一切願意配合，被告對於涉及詐欺之事有「不在意」之容任故意，殆無疑義。此外，詐欺集團使用之人頭帳戶常因被害人發覺受騙報警而成為警示帳戶，以致失去洗錢功能，因此詐欺集團經常使用多個人頭帳戶，且每個帳戶常設定多個約定轉帳帳戶，使其隱匿贓款或掩飾其來源之犯罪模式得以持續下去。本案被告在3個多月期間內，一再反覆依上游指示綁定附表二所示帳戶，此舉不但與一般提供人頭帳戶者常在交出帳戶資料後即不再參與後續犯行迥異，亦可明瞭在整個犯罪過程中，被告不斷配合上游要求去設定約定轉帳帳戶，其主觀上應是在有認識或有意願地交互作用下，基於互為利用及互相補充之意思，與上游所成立共同一致之犯意聯絡，參照前揭最高法院判決意旨，不論被告參與環節為何，均具有共同犯罪之正犯性，自應承擔相互歸責下所累積之犯罪結果。

　　5.被告於警詢及偵訊初始，均辯稱自己是虛擬貨幣幣商，而附表一所示第一層帳戶之使用者施振蔘、賴季涵等人都是客戶，與他們交易多次，本案的中信、陽信帳戶都是自己使用轉帳云云（警0000000000卷第8頁、警0000000000卷第7頁、偵10337卷第30-31頁），並舉出與客戶交易之LINE對話紀錄截圖為證（警0000000000卷第55-77頁、警0000000000卷第33-51頁、偵10337卷第32-33頁）。被告直到最後一次偵訊才坦認把自己的四個帳戶無償借給王紀棠使用（偵緝333卷第108頁），並於審理時表示自己並非幣商，其在警詢所提出當幣商之交易紀錄，是王紀棠所提供等語（金訴506卷二第179、282頁）。倘若如被告所述其與王紀棠交情僅有數次交易虛擬貨幣之淡薄關係，當被告發現其所交付本案帳戶淪為詐欺與洗錢工具時，理應向檢警供出幕後主使者與使用本案帳戶者均為王紀棠，以維護自身權益，豈有謊稱自己才是幣商並使用王紀棠所交付之證據，以掩飾真正行為人王紀棠之理？由此更加證明被告與王紀棠彼此關係密切，且對本案犯行有共同之行為決意，兩人實為本案共犯，被告才會在東窗事發後自己出面承擔責任，以迴護幕後共犯王紀棠。是被告辯稱自己只是幫助犯云云，並非可採。

　　6.依我國實務現況，詐欺犯罪集團分工嚴密，機房、水房、車手、收水、收簿手、轉帳手等各司其職，各犯罪階段緊湊相連，相互為用，方能完成集團性犯罪。被告提供之中信、陽信帳戶在本案均為第二層收水帳戶，此絕非巧合，而是詐欺集團之刻意安排。此外，王紀棠除使用被告4個帳戶之外，尚有使用案外人呂明翰3個金融帳戶，此有王紀棠所提出LINE對話紀錄在卷可考（偵4041卷第34頁），而呂明翰亦證稱自己涉有案件被偵辦（偵8092卷第241頁），可見王紀棠使用者均為涉及洗錢贓款之帳戶，至為可疑。而王紀棠於審理時供承有請被告設定約定轉帳帳戶（金訴506卷二第243頁），足認附表二反覆密集設定數十個轉帳帳戶均為王紀棠之意，顯係有助於洗錢用途，且附表一所示贓款匯入被告之中信、陽信帳戶後，旋即轉匯至下一層帳戶，有上揭帳戶交易明細表在卷可稽（偵8092卷第113-115頁、警0000000000卷第21頁），此與實務常見詐欺集團快速轉移贓款之情形相符。再參照本案事發後被告佯裝為幣商，並使用王紀棠提供之證據前去警局應訊等情綜合觀之，堪認王紀棠僅係外表為幣商，實則利用此披上合法外衣之身分掩護詐欺贓款之來源與去向。

（三）公訴意旨雖認被告另同時構成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加重詐欺取財罪嫌。惟按共同正犯之所以應對其他共同正犯所實施之行為負其全部責任者，以就其行為有犯意之聯絡為限，若他犯所實施之行為，超越原計畫之範圍，而為其所難預見者，則僅應就其所知之程度，令負責任，未可概以共同正犯論（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2977號判決要旨可資參照）。三人以上既為詐欺取財罪之加重構成要件，則被告主觀上自應對此有所認識，始能構成加重罪責。經查，被告僅有將中信、陽信帳戶提供給王紀棠乙節，業據被告於偵訊及本院審理時供述綦詳（偵緝333卷第108頁、金訴506卷第179-180頁）。而被告並非詐欺集團核心成員，依卷內事證，亦無從認定被告於行為當時，已預見該集團成員有3人以上，是本案尚難遽認被告涉有三人以上加重詐欺之不確定故意，附此敘明。

三、論罪科刑：

（一）新舊法比較：

　　　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先於112年6月14日修正公布第16條規定，並於同年6月16日施行。嗣於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全文，除第6條、第11條外，自同年8月2日施行。茲就涉及被告罪刑有關之新舊法律規定及比較結果說明如下：　

　　1.一般洗錢罪部分：

　　①修正前之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第3項原規定：「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500萬元以下罰金。……。前2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而被告所犯本案特定犯罪即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普通詐欺罪，最重本刑為5年以下有期徒刑，是依修正前規定，其宣告刑上限即受到刑法詐欺罪最重本刑之限制，而不得超過有期徒刑5年。　　

　　②修正後上開條文條次移列為第19條並規定：「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1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5,000萬元以下罰金。」。新法規定係將洗錢標的是否達1億元而區別不同刑責，同時刪除舊法第14條第3項「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之規定。　　

　　2.本案新舊法比較之結果：　

　　　經查，本案被告領取附表一所示被害人贓款之金額未達1億元，依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規定，法定刑為有期徒刑2月以上7年以下，但因受同法第14條第3項及刑法第339條第1項最重本刑之限制，宣告刑不得超過有期徒刑5年。而依修正後之規定，法定刑則為有期徒刑6月以上5年以下，故依刑法第35條關於刑之輕重標準，自以修正前規定為輕，依刑法第2條第1項前段規定，本案應適用修正前之洗錢防制法規定論處。

（二）論罪：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及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一般洗錢罪。起訴書雖認被告係犯刑法第339 條之4 第2 款之3 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但本案並不符合「3人以上共同犯之」之加重詐欺成立要件，已如前述，起訴意旨容有未洽，然二者基本社會事實同一，爰依法變更起訴法條。又刑法第339條之4加重詐欺罪（重罪）之構成要件，既涵蓋刑法第339條第1項普通詐欺罪（輕罪），是上開變更並未妨礙被告之防禦權，附此敘明。

（三）共同正犯：被告與王紀棠就本案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　　　

（四）想像競合犯：被告以一行為同時觸犯詐欺取財罪及修正前一般洗錢罪，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之規定，從一重之修正前一般洗錢罪處斷。　

（五）數罪併罰：按加重詐欺罪係侵害個人財產法益之犯罪，其罪數之計算，以被害人數、被害次數之多寡，決定其犯罪之罪數。洗錢防制法透過防制洗錢行為，促進金流透明，得以查緝財產犯罪被害人遭騙金錢之流向，而兼及個人財產法益之保護，從而，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洗錢罪之罪數計算，亦應以被害人人數為斷（最高法院110 年度台上字第1812號判決要旨參照）。故被告犯如附表一各編號所示洗錢等犯行，犯罪被害人各異，是其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　　

（六）量刑：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明知國內現今詐欺案件猖獗盛行，竟仍提供網路銀行帳號與密碼予上游共犯使用，並依指示設定約定轉帳帳戶，非但助長詐欺財產犯罪風氣，危害金融秩序，致使受騙民眾匯出款項後旋遭轉帳至下一層帳戶而難以尋回，更增加執法機關追查詐欺集團成員真實身分之困難度，所為實不足取。參酌被告提供金融帳戶數量為2個，被害人受騙匯入如各附表一各編號所載金額，犯罪損害有所差異。酌以被告不但犯後否認犯行，且為掩蓋其等犯行，被告還配合演出假扮幣商，捏造被害人向其購買虛擬貨幣之情節，刻意誤導案情，直到偵訊尾聲才吐露部分實情，足認被告惡性非輕。斟酌被告在本案犯罪中所扮演之角色係提供帳戶與綁定轉帳帳戶，實際並無獲利，參與犯罪程度、手段尚與集團首腦或核心人物存有差異，兼衡被告有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之前科素行（不構成累犯），以及自述五專肄業之智識程度、未婚無子、入監前無業之家庭經濟狀況（金訴506卷二第283頁）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附表一所示之刑，並就所處罰金刑諭知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本院另考量被告所犯各次犯行均屬相同罪名，犯罪動機及手段態樣相似，犯罪時間大多重疊，所受責任非難重複之程度較高，應可酌定較低之執行刑，爰就本案一切情狀而為整體之非難評價後，定其如主文所示之應執行刑，以示懲儆。　　　　　　　

（七）不予沒收之說明：

　　1.按犯罪所得之沒收或追徵，在剝奪犯罪行為人之實際犯罪所得，其重點在於所受利得之剝奪，故無利得者自不生剝奪財產權之問題，是有關共同正犯犯罪所得的沒收、追繳或追徵，本院新見解，已經不採共犯連帶說，改由法院視具體個案的實際情形而就共犯各人所分得，具有事實上處分權限之物，予以個別處理。至於共同正犯各人有無犯罪所得，或其犯罪所得之多寡，應由事實審法院綜合卷證資料及調查所得認定之（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421號、107年度台上字第2667號判決參照）。因此，有關犯罪利得之剝奪，自應就各犯罪行為人所分得之數額為沒收、追徵。經查，被告堅稱本案並無獲取任何酬勞等語（金訴卷二第179-180頁），依卷內事證亦無查知被告有分得贓物情事，自無宣告沒收犯罪所得之必要。　

　　2.按沒收適用裁判時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2項定有明文。而新修正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雖規定：犯第19條、第20條之罪，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本件被告提供帳戶供被害人匯入如附表一之款項固為洗錢財物，但隨即遭到轉出而去向不明，如對其沒收上開金額，顯有過苛之虞，爰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規定，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　

四、不另為無罪之諭知：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蔡明圻基於參與犯罪組織之犯意，於111年初某日起，加入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人所組成三人以上，以實施詐術詐取他人財物為手段，且具有持續性及牟利性之有結構性之詐欺犯罪組織，擔任負責掩飾、隱匿犯罪所得去向之人。因認被告所為尚涉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 條第1 項後段之參與犯罪組織罪嫌。

（二）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2 條第1 項規定：「本條例所稱犯罪組織，指三人以上，以實施強暴、脅迫、詐術、恐嚇為手段或最重本刑逾五年有期徒刑之罪，所組成具有持續性或牟利性之有結構性組織」。因此，前揭規定所稱之犯罪組織需有3 人以上成員。本件被告前後接觸對象僅王紀棠1人，依卷內其餘事證，亦無從證明被告知悉該集團尚有其餘成員，業如前述，難認其主觀上明知或預見所參與本案犯行之共犯達3 人以上，自不能僅憑被告有實施上開行為分擔之犯行，遽令被告負擔參與犯罪組織之責，公訴意旨容有誤會。惟此部分如成立犯罪，因與前揭被告有罪部分有想像競合犯之裁判上一罪關係，爰不另為無罪之諭知，併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依刑事判決精簡原則，僅記載程序法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美君提起公訴、檢察官謝雯璣追加起訴，檢察官陳靜慧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25　　日

　　　　　　　　  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　官　洪裕翔

　　　　　　　　　　　　　　　　　　法　官　蘇姵文

　　　　　　　　　　　　　　　　　　法　官　凃啓夫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25　　日

　　　　　　　　　　　　　　　　　　 書記官 張菀純

所犯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

（普通詐欺罪）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 

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前二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

附表一：

編號 詐騙方法 匯款時間及金額(新臺幣) 匯入帳戶(第一層) 轉帳時間及金額(新臺幣) 匯入帳戶(第二層) 所犯罪名及宣告刑 1 詐欺集團成員於111年8月15日前某日，以LINE暱稱「劉華雯」向告訴人魏豫芬佯稱加入GLOBA網站內註冊搶標可以獲利，但須先補足搶標差額，始能賺取利潤云云，致告訴人陷於錯誤，依指示匯款到右列第一層帳戶。 ㈠111年8月16日16時43分許，匯款5萬0015元。 ㈡111年8月16日16時46分許，匯款1萬1215元。 ㈢111年8月17日13時36分許，匯款5萬0015元。 ㈣111年8月17日13時38分許，匯款4萬2015元。 施振蔘所申辦之台北富邦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㈠111年8月16日17時4分許，匯款16萬1,115元。 ㈡111年8月17日13時59分許，匯款11萬7,215元。 被告蔡明圻所申辦之中信帳戶  蔡明圻共同犯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十四條第一項之一般洗錢罪， 處有期徒刑陸月，併科罰金新臺幣貳萬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2 詐欺集團成員於111年6月中旬某日，以LINE暱稱「李夢婷」向告訴人林柏蒼佯稱：在銀行工作，有投資管道，邀其至「興證國際」假外匯投資網站註冊投資云云，致告訴人陷於錯誤，依指示匯款到右列第一層帳戶。 111年8月5日11時54分許，匯款3萬元。 賴季涵所申辦之華南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111年8月5日12時17分許，匯款44萬4,015元。 被告蔡明圻所申辦之陽信帳戶 蔡明圻共同犯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十四條第一項之一般洗錢罪， 處有期徒刑參月，併科罰金新臺幣壹萬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3 詐欺集團成員於111年7月中旬某時，以LINE暱稱「楊榮鑫」與王泳心聯絡，向告訴人王泳心佯稱：需匯款至指定帳戶證明是往來客戶而非假資料云云，致告訴人陷於錯誤，依指示匯款到右列第一層帳戶。 111年8月18日13時41分許，匯1萬5000元。 張維曜所申辦 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111年8月18日14時23分許，匯款1萬4,900元。 被告蔡明圻所申辦之中信帳戶 蔡明圻共同犯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十四條第一項之一般洗錢罪， 處有期徒刑參月，併科罰金新臺幣壹萬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4 詐欺集團成員於111年5月5日，以LINE 暱稱「YipMraino」向被害人王怡蘋佯稱：擅常黃金期貨交易，下載假投資網站投資云云， 致被害人陷於錯誤，依指示匯款到右列第一層帳戶。 ㈠111年8月4日11時58分許，匯款4萬5035元。 ㈡111年8月5日14時02分許，匯款4萬4955元。 賴季涵所申辦之華南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㈠111年8月4日12時59分許，匯款4萬8015元。 ㈡111年8月5日14時40分許，匯款17萬5015元。 ㈢111年8月5日22時15分許，匯款5015元。 ㈣111年8月6日09時43分許，匯款1015元。 被告蔡明圻所申辦之陽信帳戶 蔡明圻共同犯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十四條第一項之一般洗錢罪， 處有期徒刑肆月，併科罰金新臺幣貳萬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附表二　　　　　　　　　　　　　　　　　　　　　　　　　

本案帳戶 設定約定轉帳帳戶日期 約定轉帳帳戶 出處 陽信帳戶 111年5月6日 新增000-00000000000帳戶 本院卷二第125-129頁  111年5月9日 新增000-0000000000000帳戶 本院卷二第137-139頁  111年5月30日 新增000-000000000000 等9個帳戶 本院卷二第141-143頁  111年6月16日 新增000-000000000000 等8個帳戶 本院卷二第145-147頁   刪除000-000000000000等2個約定帳戶   111年6月24日 新增000-000000000000 等3個帳戶 本院卷二第149-151頁  111年7月7日 新增000-000000000000 等4個帳戶 本院卷二第153-163頁   刪除000-000000000000等19個約定帳戶   111年8月23日 新增000-0000000000000 等11個帳戶 本院卷二第165-171頁 中信帳戶 111年5月25日 新增000-000000000000帳戶 本院卷二第107-109頁  111年8月16日 新增000-00000000000000帳戶 本院卷二第113-115頁 

　　　　





